AR e B D RAE B
114# B3 F % 105155
N A EBEsE S RRRRRT
g

w2 g

FABR FER P AIE 2R E 0 GREFT A 0w (142 R
F % 129850 ) FHxEE(113# E‘. M F % 1199250 ~ % 2170350 -
114# & 5 % 88775, ~ % 8878%. ~ 218885 ~ % 197655) » &
]K,D,J s Y F

3=
FUL T H R B RRRD RS L - MRS A
WA E AR o EE AR R AT A S Ao IRE L
G A Ay

i 7

S ERE T Aed - A AR EIE S L h i F 5
SHAPRZF R IR 2 RN AT L
Cipd oA e A LA A R ~ﬁ#*(a %5) %

Pixd b A jEH %?Eblﬁw&'f aé'%i?’fﬁzgg'f’
1B 5 P Aol gk P TR s BARTACE A A J0 B 1 iE
KTt ag 2 E R ETEEA f AR S FEF M E R B er’f‘f’\—i w & T
x’l’éiﬁ%rﬁmw‘!zﬂ‘iﬁj@«ﬂw? D) 2 vk o ERE

A REIT o AT H ++5~;1~J{iﬁz_§fg {5 A B 4FIEE B~

Ao B B RIesds5Ar s SEF T R TEZ L v s AT RS
%i?ﬁiii%ﬁ{;{;@’%:&?\@ﬂ 2&117 30p =0 X pF
FoohAFEEER I 2 IE—”F‘,' Yot & P72 *E“l*}ﬁg ECAUE
Ferm 2 B+ %g%i,fjﬂng_&_l R REE A P Y
SREE (PR FFRERT AR EHEME -

HEFHEBE FRE R FREL O PARE S R
280G 0 RN HIBE 2 R 2 ZG'B@“’;‘L% s T

%— 7



(7 Frgh b B B30 112£97 260 5 pFAc i gkl TLI
NE, & ikzuied > Ef7 HFRe¥HY L W&
RpA®ET Jfﬂ T P2 2 0 REBEREILE ZE 0 AN]12# 1]
27 15p T 3@ FHEMEITER (TR ) 1bFE 3 3RS FTk
Pes o R R TSR B A R A AR o

D)7 Harsh E B R 5 112#97 26 0pF3¥4=i%8 "LINE &
S R I EHTSD R BAERTE > BARK
~ %ﬁi#ﬁ TR LiE= 2 0  REFELEULGZEM fi\»:},ar‘r?%
72530 ]12& 127 17p F =113l » FE PR3 ~ 3 047 4 &7
kRS o Sl R TR B R R AT TG

S e b B 01122120 13p F acifE TLINE, &
llit’ﬂ\cﬁ‘%%i J II%@-? BN, Pi% FYES > AR «lip
T2 2 0 R liit’ﬁéﬁ‘% Fposom lliiﬁ:r?“%ﬁ » 3112F 12
T15p T ETRE244 3F o ER110896 % 3 FRAT 4 20 5 R &
Rl A ST A B S | R AR -

()7 i2v s b M= f 50 112#127 13p 42538 "LINE, # £ 4
AR EATIRTORE o R R REL BT Iy TIE
#a o RER G REATEER Rin o HEL > 201128127 14

b 2 OpFED3 4 2F ~ OPFD4A L ¥ 2 120 15p T E L84 3 F
LD ~ 2105 ~ ~ 108 ~ 2 R E A R S > Al
PTG B R R o

B PEIR L L

B)7? T E B R S 3 AT ARG 5 * FEHT > T LIRS
FaEH o lz:#ﬁ—rﬁ:ﬁ’ ) ‘/‘112-&12” 13p » 2#EMR2E ~ ~
D@ ~ 3238 ~1Fhig@arktk » > A3N20 15p #ERITE
It IR R S o SR 2 TR B %—L#%AE?TL o

N7 e b B f >0 112127 1p Ac5E "LINE, E4k %55
T ERVRT RELRES  EEARR REAERD
do THE 2 0 RARE B RPTEER Rdp T yEE > 1128 ]
27 1p T XOpF420 3F > #FR35000 3 FRE § 5 F SRR 2



PRl R ERTHE S R R R TE -

(£)7 ssrsph b M B 01128117 23p 42538 TLINE, &2 2 5%
ISR EHET T mBEE TE ) BRI R AR
Idp RAE P 5 e RIFUERA B A Ry PR 0112
£11230p T EZHELTAF » BHR3G ~ 2 FRE T LAt j 2Nk
SN R R RS B i R R AR o

N7 3535508 M+ R >0 112£117 30 42358 TLINE |, & MR
B ERVHTRFEL RE > BB R REARE
Tdp R S 22 0 RPUR B R S0 R PR 0 Y112
E11730p T =824 F o Hik4g L I FRE T oAt F SNk
S5 3E]20 3P T ETREASA S 444 F o R HESE X S 5F
~I R R RGN o Gl A AT A B |
LRFHE

W7 v sh b B 501128117 30p 42538 "LINE, &4
YIRS BT RT BB REA R R FARSR
ZAp TR S 2= 0 RPUE SRR IES Rdp T PHE 0 3112
E1271p T E9EFLlA3F 0 ER3G &~ ~3F ~ I MG T o
HEREE 2 5 312 30p F E11pE8Ae i Rl 1 K
BFEERE S o Gl A TR B S | M2 AR -

H7 szesp b B B 0112£117 300 4256 "LINE, 252
T BT T mEE VE  EHR R REAELR
AR RE S 2 e REIE T RS FS kdg T PHL > 20112
£1222p F E 12303 > ER1g ~ 2 NG T 5 A SRk
SN R R RS B i R R AR

(D)7 e b B A 01122107 R p 4<% TLINE, 22 4F
IR BT RT RELVET R LA E
A3 Ap R 2 s RAF R TR R g m PR 0 ot
2&11%30p F =934 ~bHTA 3 > A #HkDE ~ ~bF ~ 3
%‘K@’ES’@Q%}J&'?*‘E%F\ SV U A

=

S5 o

o

B 3rsh M 20112290 B35 p Az TLINE, &% %

b
i
mj



PR TRV T RBEE TIE O AR B AR
ZAp IR S 2= 0 R F PP R om PRIL 0 3112
£11° SOB P E1IpE2e > #ER20 ~ 2§k § @a%}ﬁ@t
Hes o R R TR R B R R A AR o

()73 33 fiﬁv?ﬁ@%\ﬁ’“lmﬁll’g 16p 4258 TLINE, & ff &
EEER S EHVRTREL TET  EEA R AR
,—L#FJ TR P 2 2 R BENGTER 'Kiﬁﬁﬁﬂ » 3112
£12%1p FiQBf“;ZBA\’%f R4 g3F I MG Y ﬁ]?ﬁ
A N X EH R B R ML R

(e) 7 ;L;f%;&rﬁla\ A112#92 3p 42838 "LINE ) 248 iz >
B EHVETRFEL RE > EHEA R REARRD
B AE S5 s RAB RSB A A PHE > 20112 |
21 8p F = 10pF104 2F > HIEISH ~ T304 T EMEHE S N
A ST E B | R AR -

(&) 7 LF%E‘@E\‘F&"’&IIZ—EIZ 8P A% i rLINEJ B
B EHVHRFT REDTET  EEA R REARLRD
Fo THE P22 o RFUW SRR A Rgn T PEE > 011248
27 9p T Q]34 ~ 154 2 184 3F 0 L HESE & S 5F ~
A5F ARG TERR S N o l A T B R
‘AR ©

()7 %3 ek B A v112# 117 30p A28 i "LINE | &2 &%
RO EHTRFT mBEWE  ARRRT B0 AR
ZAp TR S 2 e o RAFLT R RPN R T PRIL 0 3112
E12710p T =3pF44 0 3F 0 ERRAG T FRE F EA R P
PRl A PRTHRE B S R M2 BT -

()7 g M f20112£127 100 42538 TLINE | & 354
IR ERT R T mRBEE TR B R AR
3 dp TR 2 = 2 o RGBS G R m yEE 0 30112
E12710p T =3pF494 3F > R A T FRE §F E A R 2
Pl A ST E B S R M RAE R -

(07 33 ek B A 112# 117 22p 425 3 "LINE | &2 &

s

£mA



FOE o BT RT R R R B e A AR
SR = e R F R RS g om yEL 0 30112
E£12° 10p T 24T E o EIE3E A D N T AR S
ool A ERESRE B S | M AR -

()7 323 f%ﬁv?ﬁ@]s\ﬁ*“lmﬁll’g 30p 425 "LINE | £ k4%
S EHET R T RN RE BRI R B AR
.—J.;h:‘] TR P2 2 0 RARIRE P45 M 'Kiﬁﬁf’?ﬂ » 3112
4?12’g lp © =TE564 27 BE1E ~ 338K § ¢ F L0k

R A ST B R AR -

)7 Lfiﬁv%@%\ﬁ%ﬂm&ll” 27p A=i54% "LINE ) &mw
T TRV R T RBEE VET R R AR
TR 22 RME FIEEE Mﬁ—rﬁ:ﬁ > 3112
FE1271p T E2OQpFE2203F o Rl g 32 R T ¢ R Ltk
BN Y A 2R 55,3]@@;3;}47 AR AR o

(2 %z fiﬁv%@]%\ﬁ*“lmﬁm’g 1p 4> 5% " Instagranm |
SR~ THEVRFTUEE  EHRF R BRAR
gl #ﬁ TR P2 2 0 R 'E "“Fm’r%éﬁ‘rﬁ ‘/Z‘Q«'f%:l“?%ﬁ » 311
2E 127 1p T E211pF264 3 > ®HR2G ~ 2 50E §F P W=
P o R R PR R B S R R R0 o

E)7 v s b B A0 1122117 269 4= » %38 " Instagram
BERFEHE THRVRFTULE EHEAR REAR
—rJ\,J.;fﬂ TR P 22 0 RP|IE KT ED ;z::}ﬁ—rff%lm ’ AU
2E127 2p T XQpE234F > IR A 23R T ¢ WL
SN R R RS B i R R AR

E)7 v E B f 50 112£127 ZB{’mﬁ " Instagram |
BREAME EHEVEFTURE  BEI R BEAE
A dg TR S 2 2 0 RE RIS FEG Rdp T pEE 0 301
2F 127 3p T E2pEL34 0 HHR2G A D RE F P WG 2Ltk
SRR RS B R R0 o

@7 e M= A >0 112&11°" X p 4 > 5 " Instagra
m, BN LR EHEVIRTUEES  EHEARE B4

-]



;tfﬁ—r}\.J.#ﬁ TR 22 2 0 RN LAY ED (& Jf%)
112#12% 3p T EHpE384 i 0 @Rl ~ 2 R
LR S o Gl A TSR E B | M2 AR -
E)7 v E M A 50112#107 15p 42538 "LINE | &4 4
v B BV RFTOREES BB R AT Iy
TR P =2 0 RGBS PN Rdp o R W 112#11
130p F=12pF304 ~ 334 3F ﬁ?%4a7u~5a9i~5§VL
IS EEAY RSN 7 TSR B R
BAETLE
(=) 7 ;L;fﬁﬁv%_@]%“ R 112#107 5p 4548 "LINE, &2 4= =
TR RV R FTOREES BRI REARIZ IR T
FE P s s 0 RAY Y PR kg yEE > 01128127 ]
+EZQpFE334 ~ 344 3F > EHRDE L S 163193 B £ ¥
#ﬂwﬁ”%“ﬁ’iﬁﬂﬁﬁ%%@*ﬁﬁiﬁ%?%°

vy

 FEIR
¢

e

2

©)7 v M R 1129 BFRE pA=5 TLINE, &2 3%
LIS AT RTORE RS BB R PR AT Iy
e #2200 REFAVRPT S kg om yHL 0 3112 12
P2R T EIEE3TA G ER3E A2 B g FALY Rk
SR R TSR B iR AR o

N7 dsrsm b B> 01128110 B % pActi® "LINE, &5
SR EHVRFTRLET R R ARRT
j}:‘l TR P2 2 0 KRBT E AN RS xzi:}é:rﬁl‘i’ » 311281
2% 3P T EARSADA F o R E ~ 2 KR f EALY Rk
SRR TR B | R RS o

Go)? siespn b B R 20 112# 117 30P A=%:8 "LINE, &4k~
IR BREVRFTOREE BRI R B AR I
TR P 2 2 0 RRF T Rdp o PEE 0 112# 12
P3P T ELEELTAE ~ 120 45“‘14%30@) R g
o 3F L RS EFAT BTS2 TR
B = R B2 JAEaE o

w®
St
mi



(F)7 i E B> R >0 112£127 4p 425§ " Instagram; &
HAGRIR S BT R T VR &S BHEF R LELRL
ZAp T 7 2 2 o REKGRREPT R fﬁ#ﬁ—‘vﬁ: 2 > 3+112
120 4p T EORFI4NE > 2 AT B S FAY RE
Lk s N o Y A ST B R A SR o

E)7 v s b M R0 1122127 1p 4@ "LINE ) 2% & F
TR EAET BT ROES MR R R ARR I AT
P 2 5 2 0 RE B BIPYAEEM nﬁiﬁ—pﬁ':l‘i’ » 3M112# 122 5

FElIEE3TA G Bl A RS EEARY RGeS

PRl TR E B R B SE

(-fi% PR ES B § 201128127 5P ACE R F 2R SR
B BREVRT RELTES  RHFRARR LRABIRI A
%%5éé’ﬁﬁig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whﬁﬂmﬁm
THp T EARLLLE o Rl A B L EALY R ILHE
SR &S Ll L X

E)? et B A 01122117 28p Aci%38 "LINE, &y
G T RT O RE ERARE AL
THE S22 0 R R EEA Rdn 1 7HE > 2011211
P30p F F12m044 ~ T 1104 F 0 HR3E 0 18~

PR IER R I S S U e X e

@7 v b M B 01128117 30p 42538 "LINE, 243
AU BV R T RER WIES O BB RFAER
Tdp AR T e 2 0 RAZIETE TR R4p o PR 112
#£11730p + =12pF554 ~ 127 1p 7 23334 ~ 354 ~5
AR AHEkRlg A 1lg 11~ 1g~2]1F 2
RO AR SN il 2 SRS EESR e A

=

=N o

%
(E)7 3435508 M+ A 01122117 30p 421538 TLINE | 2 paas
PO EHVHTREREL RES  EHEARE REARR
IAp EHE S 2 e o RGN PR Rdn  PEE > 20112

=
L
=



E1271p T =331 AF o iRl A1 KR FEENE S
Rl A ERTERE B S R M2 AR -

B s M fr112#11 0 12p 42158 TLINE | & gk
B BT RT mBERVES %%%%‘waﬁi%ﬂ
TR R 2 2 REREA ST kAT PHL > 20112
E127 1p TEIWEDIAF o HIRIE L3 KR ER AR S

A TSR E B A | R B G -

(B)# ;L;fiﬁv% W= B 112F10% 24p 4258 "LINE | &2/ +
A BFTRFTREET BRI BRAEART L
FTHE P22 0 REEF ERPNE RN lﬁ:}%]:rﬁ:f” » 3 112# 12
P8P = 10pF164 37 0 ERBI684 7 T FREEF & s g € TR 7
Rl A ST E B S | M RAE R -

R7 353e s M+ 201122117 % p 42538 " Instagram , &
B ERLIE  ERLED T A Y B R R AR
£ w3 j% TR 2 2 2 0 RE ALK ED xzi:}};,ﬁf’?:ﬁ’l_ J
W112# 127 8p T 26T 37 » HIROE ~ 1 Rk & =ik
GRS 2 PRTHRE B AR B kg -

)7 v b B2 R (F)L 2 5 F il Rir > RE G 8
§ml$i977%ﬁ » 31128122 10p & = 9pF234 37 » # k3

;"i'ﬁmlkzpr'r%i/. g*ﬁ moo R AP %%@‘*ﬁﬁﬁ

BAEZE ©

=ie

&
@)% Frgh b B2 R 1128127 R p A% d 2% 8
B BREVRTREE BRI R LA RII I UK
éiiaﬂﬁimﬂw%&a@%%ﬁﬁ’%ﬂﬁﬂﬂl4

Filmﬁw@*'-ﬁﬁSQm N AR SR |

A3 %%@*ﬁ%’ﬁ%7i°
(=) 2 ?Lﬁf,ﬁﬁy%l‘ﬁ]%\ RP1128 117 24p A28 :8% 2 & 4 R0
B BFETRFTREET R PR B R 4y UK
éé.i,;uﬁ$mwa%ﬁﬁﬁmaqﬁﬁf%g’fnlm&mg14
10pF334 3% ~ T =844, 35 » 2 #RDE ~ ~HFg ~
BEERR R SN o R A AR B AR AR

[T
o 1

$N\R



i

(B)7 53e s b M 201122127 % p A=5:8 " INSTAGRAM ; ~
rLINEJ BRI R KT mE L TR R
2 5 e Pi%ﬁ*\‘}?;#ﬁ TR 2 2 2 0 R BRI A RS 'f\#ﬂ
T PEE > v ]12# 127 15p T E5pE504 3F > ER2E ~ T 30
IR R SN o Y R TR B R R AR AR o
(gnLr%%@ﬁﬁf1Mﬁmnﬁaaﬁﬁ%4ﬁm F-5H
P ERT RFRE  JRRRA PR R AT 4y K
2oz 0 RIUE IR & 3p T PHL 11281272 3P
TEOE20A G BRI LIS 2SS e b gR SN g
B WS R AT
SENE T R e A TR S 2 it (PR B2
N HE U A F s BB R ARG A 54 R
S DL r;er/F'7 2w~ TR REFRER RN
WA~ AW S RE A I3 RS g Y B
CBEETEEEP B RE BT PR Jfaﬁﬁég\
SR SR F N HRARE T % ~Péixgm~'§ljdﬁk§\ii<%
‘}Z\;L'/“ EAER N AR \jy/ﬁm/;\g:;r X ﬁ-\—ﬁu»\
ﬁ_l\j—-\%@‘%%\:_ﬁ%ﬁ‘ \pﬁgﬁg\%gﬁ\yﬁ%&ﬂ \‘g*‘k“g
MAFFESAER IR S MPR - MIgE & RE
FHRAFIFERIL > Ao FREREE -
PRI SRS AR~ R R BV a7 s R
)%, SR ABELTRLTRF T RBFRET U A ENRS
I3 s RIRE - g Y fJ,@ :%_ N LR RE S
MU 25~ T R S SR ALY \1&; N RE~M T2~ Mg
~NFIEF R A f» TN %ﬁiv R A S S
ETEalE 3 #1’»4“;“%9—“% HEER M ELE S A BT S E
e s F+E ‘}%‘Aﬁ%&‘ipiﬂ; CMUE S s R RE
%’%d imﬂﬁszﬁ“ P hFEL LR LR O
%%ﬁ%g@ﬁ%ﬁﬂﬁ°
LU

ol

\wx ?’m rﬂw



bl

=3

|

*% *
Lﬁ%é%@gﬁﬁaﬁﬁﬁéélﬁﬁﬁfﬁi’fﬁ%
FEE 2 MR kAR IWIE R 109200 T 0 B E G H
Wt

*ufwﬂyéﬁuliﬁ%ﬁ?*ﬁﬁfﬁ’mbﬁéﬁ
2 AR BB 2 5 AR % 108 E 2 4 T 2 F o
fRf o kT HEdpa 4 o & AP o

AL EE R hwaﬁﬁﬁi@d

FLUE S/ L 2 I LT 8 2 e 2 AT I 2
BB ) 5 H ¢ ﬁ*pfﬁﬁ %%@*ﬁﬁﬁg’%i

if{&i‘FﬁlR}%‘Fﬁé%‘@E%"éﬁ
BAE it MmP s FRE REM SR F o RN
E-MEE -MiEA~REETFEE
A2 XG5y BT Y vH:—T-a \‘,__7345"#.\%?6&%\}#3?
%‘Wﬂﬁ‘%@ﬁ‘ma cA S TFFE S B ER
FEE MPE M iﬁig-}‘ﬁfﬁ%s & #* Fﬁ*f’y( RO
®is o B ﬁ@]%»mﬁﬁﬁmém,%%ﬁﬁ%gﬁﬁ
REATE2EF iR r Fuihg §FTetcvdin 8 Jletin
ﬁf&&’:f,gzmhmmj?%%ma’ﬂW#
1=

AN R

bW
-
.
\m
E%%
(714-
¥
~=\

£1

i)

v
oy
e
%ﬁ
I
A
e
:—3;__\

=k
N

J
F_%-
pof

g
~
T
i
>~
j
e
L
Jr
Ak
m
o
'S
e
~
&
bl
Ay
=N

C



EARL AR 2R L ETFH - A ELT
A A RTERe R R E A S fRER S 23

s R H - FlE R AT IE e HFR A
Wi s MR TR \aEﬁ¢ MR R HRIRE ST

EomiEAcFIEF CREE CFEE R AT
é’)r}/' A) ;H_:I ASS 7]:’1{4‘1 ~ ‘,—_‘73)'\3‘}':, ~ ”:‘é,' 'iﬁ)‘% N “,i:' T"_’ ~ Fﬁ
é&m#\@i’a“l‘ﬁ?‘*" SR ~FFECAEREEE

O E S SRS B «;f?%;;aﬂ;g_siﬁ; FnZ WG AT FE
Fg a2z B AATH ISP AT AR B
Gl BN R s R WYL R b 2R LR R
AL o A A Ao tR 2 B G AL AT PR BN SR FTALA
o pPil 2 s R M T 112# 110 30p B2 B
PEB-{E & Tt 2 2 i+ (2 %AB) Eti'?;}i Ve
ME AT AT L PR ER S | R
%ﬁﬁa%@ﬁ%%@?i?’ﬁﬁmio
+

=l
#71213%,%%@‘]%\3ﬁﬁ’§ IBZ WA s X 2 PR 2
ﬁfﬁ‘%%fﬁi%%ﬁmﬁﬁaiéibﬂ’@ . g P
2 A grr—ﬁw%grﬁiiﬁ{'éigi%;’%g:ﬂr’éﬁﬁg
E‘@»#‘ﬁﬁ%}ﬁﬁy’%ﬂjﬂ* aF o Ao ERE 2 (TS e
Lo RITFHRALIARZERABRIZIRSL G T
ﬁqﬁf%$4?%*ﬁﬁ&pmﬁzﬁ%ﬁﬁﬂ’ﬁﬁﬁ

FHEAFEAFE HI R Ak %
%%Eﬂ*ﬁ??"f FTEENpd B IEEESRE TR
R TR ¢ \

b’ﬁwﬁf‘r A f,",a_* * 3 fiﬁ,ﬁ:]ﬁ];\. ERELVEE & B
X9 0 b FIRET f*‘;ﬂﬁ #p’l‘iz—ﬂﬁﬁ% & A ERE 2O

FoAomaE > RAZEHREFRS L RAT AR &
P#ﬁ%4 ENEERAERA T TREZID AP L )
PR AR S 2 Pedrt (7 RAB) FEHR AR PR

Y
3
1+
T%i%ﬁf’?ﬁ?ﬁ%4°ﬁigw
7 g
b

x\’\

Lo

N~

+—7

b



N
.
x\”\

N

ZETEHREBSRRY > ZETHREBA f i G RS
@ﬁiwﬁfraﬁﬁiﬁ%*é 2%t (2 %A)
PR ErHERMS | FL TR R g PR R
Flg o
Hﬁ¢4%%gﬁﬂa%ﬁﬁéiﬁ%*( ,
B A s BB AR S R 2 A UG
+ % ﬁvijy;uifg*%f% R EY A TSR E

-\ 1‘1\

4y

&
)
B
\rr.\\
RS
KNy
S

12N
#
AL T ABKRAEER S 2B (7 RB) X
p
E3 Nl

TAEET AR RAETREZETARAETE 0 B

FR i g

FREAL R mg oo IR *“ﬂkl‘m%iﬂ’pﬂﬂ K BIE TG
H

re;&

GRS AR RRREE R e
*ﬁ&?%ﬁfﬁ’ﬂﬁ&f°

-—ab.

2a b
> Hif & AT
i%f?ﬁlrﬁl‘ﬁﬂ’é ’g%:«_
SRS T AR : :
13@; agﬁﬁz_;\pw\;f\) 2 & FhtE S
AR ﬂw%ﬁ&ﬁﬂw’ﬂ¢Wﬁw%%mﬁi# w
Bhas S RNEARE A %4@% REFELHT > o dF K
'ﬂjﬁ’?‘ﬁt“t&??fp-ﬁaﬁg Bl W B A - § 23 %';EL‘%_TQ,
”g“fﬁfr?i%u#wﬁ “ﬁﬁ%'«Q??ﬁﬁ@ﬁ%
SR 2 B Et Al A LETE
F@ﬁ}‘ng, 223 "‘%%”ﬁ;,a;%’f’ﬁ;i,"lﬁi"’é L@ g,
&Wwﬁé$*7r%yﬁEJﬁ,ggg%ﬁy94g
HEE IR 22 T e RE Rl o R
%Kﬁ}diiﬁ%vlﬁﬂxL%ﬂ,‘
ZimE A LRy (Rgi2mll0E R £ 17985 ~ 109

N

)
| F_‘*

>

N

= =
T
T,

iR
7T,
X

D

s
o
A
A“n ~N
S
#

o
—

- Tﬁ“\ 44
|5 o
l“‘ N \‘
= g

<l

T
o
TOE S

T*‘

>~.

%'i“ir

AL

d\

rr\

RS

=

mkF

?

T

_“

=

Ere

AR
-5%\:\\

S

-

X

)

o
Rt
%
bt
Pl .)
\Z%%
ey
F
S
[}
a0
i)

ERE P FH20005 2 E AR 9 £R) {ié i

RS Ev i ;%ﬁ}\ﬁﬁzif:r't‘%’ T TP A BRRR 2 1T 5 1 B B4
T F #Em%ﬁfu"“t’&:}ﬂ;f\f’g{ TE 42 A
Ha B @R haril s PR ENETEED AT FET L E )

Ed
+
I
m



e rri 23w 2 AT h o ﬁ R AEREARLEET 6
B

AP RFL &~?+%WM¢$% PEER AR
ﬁﬁ@iﬁ?i%”%%v*%éiﬁ’{iﬁﬁééﬁg
] W'\”'Lf‘-,ﬂfr\,”o %

Ity
= F
%
“‘ﬁ‘t
Jh-
;
zr‘"‘w}

TR S B AMARE
BoFHAEL pAAF AL 2
%ﬁ%ﬁ’ﬁﬁ?ﬁinﬁzﬁ&@rpr@?;faﬁ
@%% W&ﬁﬂ%bﬁﬂ%ﬁi#ﬁﬁﬂ’~&%&§

%*?ﬁ$ﬁwﬁ@¢ﬁ B (it~ L
FAR 2 £ A e T ACHR S R Y 0 el

e

PR 2 R 2 XK o %%’#XIE idiﬂwéﬁé » XA

FOp AR ﬁ%’a%%?“abﬁ” B 0 F @ %
¥t bR 2o ﬁﬁ’?‘%kﬂﬁ At Tﬁ‘ﬁé%ﬁ”‘éﬁﬂé’fﬁﬂ’
G R AL AR AT GALE R B
fi2 TR o B £ AR IR S T AL R IR B TR
S FEoflr o AT M2 e o B REE A

o
&
T E (?‘m
- \‘

NS

Sﬁ:\ft J_j;_]‘j—aﬁj’j F AT i-’zﬁ o;ﬁ;t B e

AR 2 Pt (7 %AB) EFEHFC GEBL AL LR
&’ﬂ~%9%¢%’ié—aaﬁﬂﬁﬁﬁﬁ*iﬁgi
UG T Tl Rt EiEshR E 8 S A $0 L B
P - TR BRM AT > TERRABRS 2R
FH (%A EFRIEFEALAF 5 AR HBE

jxiida%r‘ﬁﬂli—‘gﬁ&-?;;uﬁw%;;’r KB~ 81 E X7 2
Tk N ANEES N 2 BIERT A AT E A o % 2
FEH R P ESAERFEAFTARHZBME LA
EEEE S F0 FL o P ARLE ST RE ALY
$E AT AGEHER 0 KA E B BALT A e s
SR F ARLZRIFLIAES 285+ (5 %B) TR
s AR g R R SRSB4 IR SRR 2
e d 2 PR AROR 0 FlUt g o EURETEES fa AR SRR ITHOR
Beorifz 3w 2 A2 Va0 R E A RS 2 e A

(Z%#B) FFHFETLIHBART > URA S % 2@



\\\?{r

|

fB s gl A RS TR 2 E S F EREEER
ﬂflj?* y N E ’,‘q&}\l’éilid’ét‘ FLig T 5 3FH0E g2 0 B
TERSTA N B A R R Fleir s 2§

BURB 2 R AR TR o

N2 s e ig £ B FEET G
EAE T N e N U Rk N |
PFE > T BB SR ED ERBRE T3 4
%Jﬁ%%%w%%ﬁ@éﬁﬁzi?,aﬁéﬁwr%i
W AR TRZIER LML AN E L
B Hpsp oo

(Blgt vt > A2 EHEP > HRE2PEPFAERT B &
ERCF Sl

‘gﬁgtﬁuaq

N ?ﬁ»% 7 & i /mﬁ‘%]‘f%]/z 5t — S48 B 2 2 i#¢&113‘&7
P3P FEE o E(? 05 43 o RIFA BT R

=
—
W
B

ERERR O FHHREF R R EL AT
%%~éé~%&~%¢% @ﬁﬁ& R 3 ST
i S I I A7 R U IC N B R
UT*@&,’mﬁ%%&muTﬁj L TS L F 3
T TR BB B B TR E AL o &
ot 7 ,ﬁ%ﬂhz¥3ﬂﬁiilﬁ~,%fﬁk -
GEA B 2 FRURLFHRIDE S A RIS
Wﬁﬁ%'glA%Lﬁgiﬁiﬁ% 18855 40 3 SR
PREZFR BV B2 HFAMA L IE A
) ﬁ;d\' B iSEBFIEF19E S 13 (SR
o b hE T E A H A5, 0008 M‘Ff*fljﬁ °
BEFHFarhr@a k82 P MA T JIZ AElR~
%%m%ﬁéﬁﬁ’@iﬁﬁﬂﬁ 7RE WP
% %g ?%%%“@ﬁ?iﬁﬁ°fﬁ%i%ii”
- o ok oy

3\1-
%
\F;g‘
@L;



I

w2 TGS ) RRIFE RS BARIB I W~ 82
ﬁ%%%,m@ﬂﬁwww$irm?aiﬁﬁ%1—%éﬁ
Yoo 3 HEINZTRE FUBLOHE S B R FIE F 14
R AR EE A B A2 T (27 ) Rl > i3 1 (8
2 A FIxeA L o p VBRI R FIRLEET

4

¥

’FH/Z‘ %14ﬁ;§iliﬁ*ﬁ_‘¢\w ] ﬁ‘i ﬁizn] o
30iF 2 flesge o i AL G el
é +l

T WEIEEED G SRR A F
PR OHWEPTES  RAFRFEPLELGFS A
';,ﬁ%%%**%r%ﬁﬁ~ 2z 75 2 mdngesz

\ﬂ"

P ﬁm“*’%&ﬁﬂf"?ﬁ%iﬁ°##Fﬁ4i
B Ao B 2V L s RAEE TR TER Y
BOARATIS & A2 BETT £ 0B BUP L R FOE I A
23k o AR FIE 2 e A i PIRH R R - Bk
B% (32108 E 1~ F 5310157 EH 2R 5 &
) o Ahd kIS 2 i (FRAB) BFREEL L
2F 5 %iE A LF‘E',%E:@E\F?{ ‘Emﬁ.ﬁollzib"ﬁ,%
%?g%ﬁ&. A PAde B A 2 30-— m@<2 , +f%¢;j A g A g ‘jg%
o R EE RPN ED xI\:}F,-r:L»— b2 3 AP N ER D A L SRS
d 773i5?,5ﬁ7;3‘:1§]%\' EE A S vy Ig;}}'i/é“‘" oo ML ESAR SRS
LEZGE”Tm7-i?"“TE’€Z o B R s Tia
FHBM BP0 S A A REEE w$@%@W$4%%
? L REKREAE
2t (F ) BFHE %%%@ﬁﬁ%?’f
ﬁﬁﬁ%%@*ﬁﬁuﬁéfﬁliﬁﬁﬁﬁ%ﬁﬁ’%ﬁ

|~

3

il
‘\_‘_‘\

SR
o

AL

4

¢

£ W
&

a

3

N

—s
e

4

\ﬂ_ /ﬁ! ‘&\\ - \

$+58



i

MRTE R PSSR B BEITHEM  RB AR
et 4 ’—efsztﬁ S% o R AE % 306E W 19E B - 1138
TP31p 2 BIFF1E % 20F %230~ % 1415 % 198 2. § &2
¥3ﬁ;%lﬁm¢x\k, 53391 % 178 2
BAIEHBopA B o W BOF ARITR R g RS PT FT BSR4 B SR 3R
i
L

AREIAE RS0 R IE R E S B %émnﬁﬁﬂméﬂ9§$1
FisBwkE > FhiEe }@ﬂiiﬁrFo

i SR IR R D R 5P Ry eSS |EAP S £
TR REF 0 EGERREBA S e H
TR FE TER G - B2 ER E U B LR

c2 % AREHFHE L PRl FRM JHE T 0%
%%’é£ﬁ€ﬁ§%°$%4§4wbﬂ§ﬁ*%%@$
ﬁ @-&J-» ;IL oécr“r’ ié?\;%' i fj&ﬁ”ﬁ Z E—%P ’}’ ’ Kf "'M
T F Fresse i Popd 2 FIo kB2 2L PLAE
i A 4+*T%%@¢ﬁ7@* &Mﬁ“7*%i%
7R OATIRE o W E U R B e AE £ 3300 2 4% 158 4 £ 37
$PpA 2 B L AR

N ST USRS S L e

AsvfF T A LAMP TR bR afeegm i@
AAEd AR 22 SN~ BB iv e i 4w
%&’ﬁulﬁﬁsﬁﬁﬁﬁﬁﬁﬁwﬂ%ﬁffﬁ’é@
GER L e 0 REI)E FODIER T K- 2 F e EE B
o X HRF MIISERBFH 11992%{ ~ 2170352 ~ 1142 &
W F % 88775 ~ % 88785 ~ % 218885 % 19765545 i & y%%
o NPT R AL - R MG AR ER R
- f R ARFEER H

<
cARE RTE G A el R A FE AR b2 3
z

S ErHRERE LR HnE T LE



\.ﬁj\‘m\
A
=
Bl =
AR
&S
a3

PAEBASFHPMIESA  EFFE R L e oy
o A R AMARLIEAZTE (HPEE AR
Bk B ESESTiE R 2 4 o B R E AT AR B R 1GE
%%Fﬁl%\ if%‘fﬁf"dilaﬁtfééiﬂiﬁ:%ﬁé%;z’&}tﬁzc
e S AR L R
@@%%ﬁﬁﬁzwréﬁ@\@iﬁaaﬁﬁ

“ — W\
B R
I B N
m .

-

\
i > ”
S m

,_F’T}%"‘ v T4 737’4:’;
FRFILE(FARLF130F ) 28 mr ~ jaed Sk
RE -k B RGv 2 T 2T 0 TR TR ) & TR A

B g E e

Hﬁfé%@@%&@ﬂ£’ﬁﬁﬁﬁ B EME R R
3% FRIE «éﬂ;ﬁ’”‘\‘ﬁ is ’f' 7o 7 g &AL A "‘ @ )= B o1

=
Fo mERE R I8E IR T L IR T g o

EE SR TINEE L S B R T R AR EA N
AEFLUFFTRF P2 5 A PIISETI 3P B 2 kBD
2 H190E ~ 520052 % > B2 M AMAE L FIE > 2B
B3l B (72 A BT o Uz i R ESE e P
o fadA TN FE VL s T2 ERPE
PRATE R BN A S RER LA EFEE LR
W2 2@z > 22 %381E22%28 T 5> > Lt
T RE LSBT ASES > 2 B2 v G RA 1Y
Lo AR FRRE LSRN LR AL
RIS R AR E 2 A2 BRI R
REMAEMEFARE P g (B 4m109E R
P F 5225 7FHAR g FBR) c B ERBFHIEF
20MEF B AR FTRFR RS JT A & 0 8 MR 1%1%3&»%
o GRAET o RiEwIRIER 5 0 v 2]k 5 380%
FOURET IER2ZBEET o ik %iﬁ@'?%"

>~
|=
\‘1 7
0
\R -

g P B S ”Tﬂgﬁ.iﬁi' EAL L w R gk

#ttR



3 PR MY FEHRA T LA MY > BT

TR tkiRIESIQEZ2H2WHRE A A AT o

%o B RIVE W E %2299ﬁ’+%§li§'é‘&ﬁi , 113:&7’—J 31p 2
TEGEEFANE F2EF2A  FI4EFLE > A F21E 5 1E W

11w~ %30S 1w E ~ %278 ~ %339 %178 ~ %

BOIE ~ %4215 % 338 » 22 % (72 1152 1% 138 » H)iddedi < o
oo AT O RBETASE R FIBES

P S EN & 114 =& 9 ! 23 2

-

ah)

u
i
SN
I
#
pre

ik
It

M AFEMER AL R
4 PR R F A e R 2] 1520
Fob B REIE G o H K A b 3RIE
B R BAt TR E ok (354

P

BT mGEMR | o

P ARRFE N RET R T
ﬁ ’},%*‘s?i PR A S20P
sy EAZABREA) T

%% :

a E=Y B 114 & 9 ’ 23 7
UTE=E D RPN
11377 31p B & 412 % 20%

AZATRIEE > T AE S
-~ LB A %%%aﬁ%wﬁi B AR g

%+ N\E



ﬁyg&?ﬁﬁﬁﬁﬁﬁ,§ﬁypo@gA1@ﬁy1%ﬁ,
7 e o

FEb o2 fed) 0 WD P2 TR HEZ o

7% % 339 0%

LRGP F A2 o MEER ARRAAN 5 Z X 2
P2 I‘I'ﬂz’}%@?ii,l‘l—r”ﬁ#' E'J‘#‘?’&E\}ﬁiﬁ\}ﬁfil*"ﬁ%u—r
HEA
MREEEHAAE A2 AIEAR Y AFLHE > TR o
IR AE L e

gL | ¥ PEA EfRBtEE s | Hir

1 FRAT L Rk ERGF| (A2 ES
Wi U@ |V ERBT F
te 55 000-0000 | 4237 /s )
000000000 %%
R A
T % AT sk tR
=)

POoEER g i | R b
7R %%
000-00000000

000000 5 ( ™
LR

= ¢ e 5000~
000000000000
00 5Lt = (T

F+HLR



(\ER)

e 9 g
318tk =)

%
Ho}

= B
CRDS
= & R 5L000-
000000000000
00 5L te = (7
e 9 g
097+ =)

5o

|

SRS R
EF R W
= ¥ 000-0000
000000000 5L
QLA - 4 1
ﬁggﬂ%%

- T
p-
N
Rl
-a—
o

5

000-00000000
000000 %o & =
(7 A e
2R B HE )

yg

SRR R
LT g
2 & 000-0000
00000000 % t&
é(Tﬁﬁ@
g9 Etke)

R

£

#=+R




(\ER)

ARG g

R O\

$L 70 P
= # 000-0000
00000000 5 *+&
(v
G e IR

<)

'L

E&,ﬁél&ﬁg’ e S
P
000-00000000
0000 5 t& *=
(T f % @
ZRtE )

RIS

10

cw® %OO0
O %2000-0000
000000000 &
(TR
Fik g R )

G2 < )

11

o L S NP
§ T kR B
000-00000000
000000 B t& =
(™ Ffgs iy
R Py HE 2 )

12

Vs
1321
o
\)

Sa kgt
5 000-000000
0000000 5% (
TRV
e =

(B4 2

13

57 i

Mk E R

(k2 7 k)

I

%

+—H




(\ER)

Wirg e d
& %.000-0000
000000000 %o
e = (T %;_ L
%O AT kIR

“)

=+

M

I

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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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05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俊男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298號）暨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11992號、第21703號、114年度偵字第8877號、第8878號、21888號、第197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俊男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郭俊男知悉一般人對外收取金融機構帳戶之用途，常係為遂行財產犯罪之需要，以便利贓款取得，及使相關犯行不易遭人追查，而已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物任由他人使用，將可能遭他人利用作為詐欺等財產犯罪之工具，且他人如以該帳戶收受、提領詐欺等財產犯罪所得，將因此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詎郭俊男仍不顧於此，基於縱其提供帳戶資料將幫助他人實施詐欺取財犯罪及幫助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亦均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11月30日前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利用其保管如附表所示之帳戶機會，將附表所示之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予不詳人士，而將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物提供與該人所屬之詐騙集團使用。該等詐騙集團成員取得前述帳戶資料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後為下列行為：
　㈠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26日某時起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徐誼庭聯繫，佯稱有投資網站可購買虛擬貨幣獲利，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徐誼庭誤信為真，於112年12月15日下午3時許轉帳新臺幣（下同）15萬元至郭哲伶新光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㈡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26日0時許起透過「LINE」與張芳足聯繫，佯稱可經由網站購買優惠券投資獲利，但須投入資金至指定帳戶充值云云，致張芳足信以為真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7日上午11時31分許轉帳3萬元至郭哲伶新光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㈢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3日某時起透過「LINE」與伍姵諭聯繫，佯稱可經代為購買運彩獲利，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伍姵諭不疑有他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5日下午7時24分許，轉帳110896元至郭哲伶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㈣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3日起透過「LINE」與葉香伶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葉香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4日上午9時53分許、9時54分許及12月15日下午1時58分許，各轉帳5萬元、10萬元、10萬元至郭哲伶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併辦部分：　
　㈤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以㈢之方式對伍姵諭施用詐術，致伍姵諭不疑有他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3日，各轉帳2萬元、5萬元及3萬元至郭俊興新光帳戶，再於12月15日轉帳17萬元至郭健清郵局帳戶，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㈥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日起透過「LINE」與林美玲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林美玲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9時42分許，轉帳35000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㈦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3日起透過「LINE」與王玫媗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王玫媗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下午5時57分許，轉帳3萬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㈧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陳佩筠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佩筠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下午8時2分許，轉帳4萬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於12月3日下午7時43分、44分許，各轉帳5萬元、5萬元至俊成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㈨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陳禹彤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禹彤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9時11分許，轉帳3萬元、3萬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於11月30日上午11時8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㈩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劉宜萱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劉宜萱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2日上午12時3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間某日起透過「LINE」與顧君瑤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顧君瑤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上午9時53分、57分許，各轉帳5萬元、5萬元至郭俊男國泰世華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間某日起透過「LINE」與施春明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施春明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上午11時2分許，轉帳20萬元至郭俊男國泰世華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6日起透過「LINE」與簡志廷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簡志廷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上午9時26分許，轉帳24萬3千元至郭俊男國泰世華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3日起透過「LINE」與鐵佳松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鐵佳松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8日上午10時10分許，轉帳15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8日起透過「LINE」與陳仲謀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仲謀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9日下午9時13分、15分及18分許，各轉帳5萬元、5萬元及5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柯妏蓉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柯妏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0日下午3時44分許，轉帳4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0日起透過「LINE」與張銘洲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張銘洲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0日下午3時49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2日起透過「LINE」與楊茵茵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楊茵茵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0日下午4時57分許，轉帳3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林郁芸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林郁芸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7時56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7日起透過「LINE」與陳宜君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宜君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9時22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日起，透過「Instagram」與陳偉元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偉元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11時26分許，轉帳2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6日起，透過「Instagram」與劉燕容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劉燕容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2日下午8時23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2日起，透過「Instagram」與黃妤蓁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黃好蓁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日下午2時53分許，轉帳2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間某日起，透過「Instagram」與廖芷伶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廖芷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日下午5時38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15日起透過「LINE」與涂媄文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涂媄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上午12時30分、33分許，轉帳4萬元、5萬元、5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5日起透過「LINE」與余文文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余文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上午9時33分、34分許，轉帳5萬元、16319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間某日起透過「LINE」與吳濱彤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吳濱彤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2日下午1時37分許，轉帳3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間某日起透過「LINE」與莊于瑩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莊于瑩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日下午4時45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林千畯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林千畯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日下午5時57分許、12月4日下午4時30分許，轉帳1萬元、3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4日起透過「Instagram」與鍾承祐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鍾承祐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4日下午6時14分許，轉帳2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日起透過「LINE」與施惠舋聯繫，佯稱可投資外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施惠舋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5日上午11時37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5日起透過臉書與洪誼馨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洪誼馨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5日下午4時11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8日起透過「LINE」與陳宜錞聯繫，佯稱可投資外匯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宜錞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上午12時54分、下午1時10分許，轉帳3萬元、1萬元至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朱志洧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朱志洧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上午12時55分、12月1日下午3時33分、35分、5時14分許，各轉帳1萬元、1萬元、1萬元、1萬元及1萬元至
　　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陳識中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識中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3時31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2日起透過「LINE」與蘇紀禎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蘇紀禎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3時51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24日起透過「LINE」與廖千慧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廖千慧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8日上午10時16分許，轉帳81684元至郭健清台南漁會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某日起透過「Instagram」與詹舒硯聯繫，佯稱運彩下注已中獎，若欲提領，須先繳納稅金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詹舒硯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8日下午6時7分許，轉帳5萬元至郭健清台南漁會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以之方式詐騙鍾承祐，致鍾承祐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0日下午9時23分許，轉帳3萬元至郭健清台南漁會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某日起透過臉書與賴美英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賴美英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4日上午10時16分許，轉帳5萬元至郭健清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4日起透過臉書與陳岑滿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岑滿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4日上午10時33分許、下午8時44分許，各轉帳5萬元、5萬元至郭健清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某日起透過「INSTAGRAM」、「LINE」與陳芷琳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芷琳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5日下午5時50分許，轉帳2萬元至郭健清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某日起透過臉書與陳俊豪聯繫，佯稱可投資外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俊豪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日下午9時20分許，轉帳3萬元至吳雪珍台南漁會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二、郭俊男以提供如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物之方式，幫助他人實施上開詐欺取財犯罪並幫助他人掩飾、隱匿此等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嗣因徐誼婷、張芳足、伍姵諭、葉香伶、林美玲、王玫媗、陳佩筠、陳禹彤、劉宜萱、顧君瑤、施春明、簡志廷、鐵佳松、陳仲謀、柯妏蓉、張銘洲、楊茵茵、林郁芸、陳宜君、陳偉元、劉燕容、黃妤蓁、廖芷伶、涂媄文、余文文、吳濱彤、莊于瑩、林千畯、鍾承祐、施惠舋、洪誼馨、陳宜錞、朱志洧、陳識中、蘇紀禎、廖千慧、詹舒硯、賴美英、陳岑滿、陳芷琳及陳俊豪陸續發現遭騙報警處理，始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徐誼婷、張芳足、伍姵諭、葉香伶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暨林美玲、王玫媗、陳佩筠、陳禹彤、劉宜萱、施春明、鐵佳松、陳仲謀、柯妏蓉、張銘洲、楊茵茵、林郁芸、陳宜君、陳偉元、劉燕容、黃妤蓁、廖芷伶、涂媄文、余文文、吳濱彤、莊于瑩、林千畯、施惠舋、洪誼馨、陳宜錞、朱志洧、陳識中、蘇紀禎、廖千慧、詹舒硯、賴美英、陳岑滿、陳芷琳及陳俊豪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移送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以下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因檢察官、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又以下所引用卷內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則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本院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郭俊男固不否認附表所示之帳戶資料(即提款卡及密碼)或為其申辦或為其保管，詐騙集團成員取得後，對事實欄所載被害人徐誼婷、張芳足、伍姵諭、葉香伶、林美玲、王玫媗、陳佩筠、陳禹彤、劉宜萱、顧君瑤、施春明、簡志廷、鐵佳松、陳仲謀、柯妏蓉、張銘洲、楊茵茵、林郁芸、陳宜君、陳偉元、劉燕容、黃妤蓁、廖芷伶、涂媄文、余文文、吳濱彤、莊于瑩、林千畯、鍾承祐、施惠舋、洪誼馨、陳宜錞、朱志洧、陳識中、蘇紀禎、廖千慧、詹舒硯、賴美英、陳岑滿、陳芷琳及陳俊豪施用詐術，致渠等陷於錯誤後，將款項分別匯入附表所示帳戶內，隨即為詐騙集團成員提領殆盡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涉有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之罪嫌，辯稱，全部帳戶都是遭辛袁曦竊走，分別某日是吃薑母鴨辛袁曦到我車上竊走，也有在我借宿他高雄仁武住處時竊走，當時我在醫院照顧哥哥，提款卡密碼都寫在提款卡上，所以拿到都能知道云云。
二、經查：
　㈠附表所示本件帳戶原係由被告申辦、保管使用，詐騙集團 取得帳戶資料後，對事實欄所示被害人施用詐術，致渠等陷於錯誤後匯款至附表所示帳戶，隨即遭提領一空，附表所示帳戶在事實欄被害人匯款前，餘額所剩很少之事實，業據被告自承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告姪女郭哲伶、被告兄長郭俊興及被告母親 吳雪珍證述相符；此外，事實欄一所示證人即被害人徐誼婷、張芳足、伍姵諭、葉香伶、林美玲、王玫媗、陳佩筠、陳禹彤、劉宜萱、顧君瑤、施春明、簡志廷、鐵佳松、陳仲謀、柯妏蓉、張銘洲、楊茵茵、林郁芸、陳宜君、陳偉元、劉燕容、黃妤蓁、廖芷伶、涂媄文、余文文、吳濱彤、莊于瑩、林千畯、鍾承祐、施惠舋、洪誼馨、陳宜錞、朱志洧、陳識中、蘇紀禎、廖千慧、詹舒硯、賴美英、陳岑滿、陳芷琳及陳俊豪於警詢中證述遭詐騙之過程明確，並有本件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被害人等人與詐騙集團成員對話紀錄及匯款、轉帳交易紀錄、不實之投資網站資料。是附表所示帳戶或為被告所申辦、或為被告幫親人保管使用，嗣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前之某時取得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用以詐騙被害人等人轉入款項，再由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該等款項提領殆盡而取得詐騙所得等事實，首堪認定。
　㈡次就不法之詐騙集團成員而言，渠等既知利用他人之帳戶掩飾犯行、取得贓款並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顯非愚昧之人，當知一般人於帳戶資料遭竊或遺失後，多會立即報警或向金融機構辦理掛失止付，如仍以該等帳戶作為犯罪工具，渠等詐騙被害人使之轉帳或匯款至該等帳戶後，極有可能因帳戶所有人掛失止付遭凍結而無法提領或轉出，或於提領款項時遭人發覺，增高渠等犯罪遭查獲之可能，故該等詐騙集團成員若非確定渠等能自由使用該等帳戶提款，即確信帳戶所有人不會在渠等實際取得犯罪所得財物前報警處理或掛失止付，應不至於以該等帳戶從事犯罪，而此等確信，在該等帳戶係拾得或竊取之情況下，實無可能發生。查事實欄所載被害人係因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告知如事實欄所示之不實事項，始因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將款項轉入附表本件帳戶內，有如前述，足見該等詐騙集團成員於詐欺上開被害人時，應有把握被告不會於渠等提領款項前即報警處理或掛失止付，此唯有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係被告自願交付該等詐騙集團成員使用，該等詐騙集團成員始能有此確信，由此足認被告確曾自願交付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供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工具甚明。
　㈢再被告如未曾將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交與他人使用，取得本件帳戶提款卡之人實無從憑空得知提款卡密碼並據以提款使用，本案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詐欺被害人轉帳至本件帳戶後，既能隨即將該等款項提領殆盡，足證被告曾主動將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交付與不詳人士使用無疑。佐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自承密碼即寫在提款卡上，不無為圖解釋詐騙集團何以得任意利用其提款卡而設詞辯解之情，自難逕信。
　㈣被告固另辯稱：是辛袁曦分別在其車上、在其投宿辛袁曦高雄仁武住處時所竊取云云。然查，附表所示金融帳戶存額所剩不高，業據被告自陳在卷 ，合於一般提供餘額極低之帳戶資料供以幫助詐欺、洗錢之常情相符；再者，附表所示金融帳戶高達13個，其中更有姪女、兄長及父母之金融帳戶，縱使被告因為擔任超商工作，因合作銀行變動而要更換，被告將數量眾多、載有密碼之提款卡隨身攜帶，已違反常情！再者，被告雖稱遭竊，惟此僅是個人一面之詞，果真失竊，又豈會一直與「辛袁曦」相處，且遭竊二次？被告辯稱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係遺失云云，委無可信。
　㈤另按幫助犯之故意，除需有認識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故意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故意」外，尚需具備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惟行為人只要概略認識該特定犯罪之不法內涵即可，無庸過於瞭解正犯行為之細節或具體內容（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1798號、109年度臺上字第210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各類形式利用電話或通訊軟體進行詐騙，並收購人頭帳戶作為工具以供被害者轉入款項而遂行詐欺犯罪，及指派俗稱「車手」之人提款而取得犯罪所得，同時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藉此層層規避執法人員查緝等事例，無日無時在平面、電子媒體經常報導，且經警察、金融、稅務單位在各公共場所張貼文宣廣為宣導，是上情應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而金融機構存款帳戶，攸關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專屬性甚高，衡諸常理，若非與存戶本人有密切之信賴關係，絕無可能隨意提供個人帳戶供他人使用；且於金融機構申請開設存款帳戶並無特殊之資格限制，一般民眾或公司行號皆可在金融機構申請開設帳戶作為提、存款之用，亦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複數之存款帳戶使用，實無對外取得帳戶使用之必要。再若款項之來源合法正當，受款人大可自行收受、提領，故如不利用自身帳戶取得款項，反而刻意對外徵求帳戶使用，就該等款項可能係詐欺等不法所得，當亦有合理之預期；基此，苟見他人以不合社會經濟生活常態之理由對外收取金融機構帳戶資料，衡情當知渠等取得帳戶資料通常均利用於從事與財產有關之犯罪，憑此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等情，亦均為週知之事實。被告提供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時已係年滿41歲之成年人，其心智已然成熟，具有一般之智識程度及豐富之社會生活經驗，且因近年來此等詐騙案件甚為猖獗，對於上開情形仍應有一定之認識，其竟猶不顧於此，恣意將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交與不詳人士利用，主觀上對於取得本件帳戶資料者將可能以此作為詐欺取財、洗錢工具等不法用途，及轉入本件帳戶內之款項極可能是詐欺等財產犯罪之不法所得，此等款項遭提領後甚有可能使執法機關不易續行追查等節，當均已有預見。則本案縱無具體事證顯示被告曾參與向被害人詐欺取財，或不法取得上開被害人遭詐騙款項等犯行，然被告既預見交付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供他人使用，誠有幫助從事詐欺取財犯行之人利用該帳戶實施犯罪及取得款項，因此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可能，但其仍將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任意交付他人使用，以致自己完全無法了解、控制本件帳戶資料之使用方法及流向，容任取得者隨意利用本件帳戶，縱使本件帳戶資料遭作為詐欺及洗錢之犯罪工具亦在所不惜，堪認被告主觀上顯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㈥被告雖聲請傳喚證人蔡承諺，待證事實為辛袁曦曾告知蔡承諺附表所示帳戶資料為其所竊取云云。惟本院認為事實已臻明確，且即使蔡承諺到庭，亦僅能證明蔡承諺聽聞「辛袁曦」告知竊取附表所示帳戶資料之事實，而無法證明「辛袁曦」竊取附表所示帳戶資料之事實，此部分核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㈦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0月0日生效。依該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規定，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為洗錢行為，構成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應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但因修正前同條第3項限制「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故如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刑期上限應為有期徒刑5年；而依該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規定，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者均屬洗錢行為，其中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構成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是就同屬隱匿特定犯罪所得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本案洗錢行為而言，修正後就刑度已有異動，涉及科刑規範之變更，即有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必要。且按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之科刑限制，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230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從而，依刑法第2條第1項揭示之「從舊從輕」原則綜合比較上開規定修正前、後之適用結果，因修正前、後特定犯罪為普通詐欺罪之一般洗錢罪，有期徒刑之刑度上限均為5年；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法定刑有期徒刑之下限（2月）則較低，修正後之規定即未較有利於被告，自仍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法律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二、次按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故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再按行為人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會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則應論以幫助犯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大字第3101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被告將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物提供與他人使用，係使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得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取他人財物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對被害人等人施以詐術，致使伊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將款項轉入本件帳戶後，又由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該等款項提領殆盡，以此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該等詐騙集團成員所為即均屬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而本案雖無相當證據證明被告曾參與上開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但其提供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任由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使該等詐騙集團成員得以此為犯罪工具而遂行前揭犯行，顯係以幫助之意思，對該詐騙集團之上開詐欺取財、洗錢犯行提供助力，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檢察官起訴意旨認被告所涉幫助洗錢罪嫌部分應以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論罪，容有誤會，應予更正如上。
三、又幫助犯係從屬於正犯而成立，並無獨立性，故幫助犯須對正犯之犯罪事實，具有共同認識而加以助力，始能成立，其所應負責任，亦以與正犯有同一認識之事實為限，若正犯所犯之事實，超過幫助者共同認識之範圍時，幫助者事前既不知情，自無由令其負責。被害人等人雖均因誤信詐騙集團成員傳遞之不實訊息而遭詐騙，但依現有之證據資料，除可認被告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外，仍乏證據足證被告對於詐騙集團成員之組成或渠等施行之詐騙手法亦有所認識，尚無從以幫助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加重詐欺取財罪之罪名相繩。
四、被告以1個提供附表所示帳戶資料之行為，幫助詐騙集團成員詐欺事實欄被害人交付財物得逞，同時亦均幫助詐騙集團成員藉由提領款項之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係以1個行為幫助數次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又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1992號、21703號、114年度偵字第8877號、第8878號、第21888號及19765號移送併辦案件，或與起訴事實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或與起訴事實同一，自為本院審理範圍，併此敘明。
五、被告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度減輕其刑。
六、茲審酌被告有多次擔任詐騙集團車手前科，難認素行良好，不思戒慎行事，恣意提供姪女、兄長、父母及自己帳戶資料助益他人詐欺取財並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不僅造成親人接受偵查之困擾，更影響社會金融交易秩序及助長詐欺活動之發生，因此增加各被害人事後向幕後詐騙集團成員追償及刑事犯罪偵查之困難，殊為不該，被告犯後復矢口否認犯行，難認其已知悔悟，惟本案亦無證據足認被告曾參與詐術之施行或提領、分受詐得之款項，僅係單純提供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兼衡本案之被害人人數眾多、所受損害之金額龐大，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職畢業，入監前從事超商工作（參本院卷第130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所處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七、沒收部分：
　㈠被告自始否認曾獲得酬金，亦無積極證據足證被告為上開犯行已獲有款項、報酬或其他利得，不能逕認被告有何犯罪所得，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次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犯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該法第25條第1項亦已明定。惟按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251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雖採義務沒收主義，且為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依前揭判決意旨，仍有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衡以被告係交付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僅屬幫助犯而非正犯，亦無證據足證被告曾實際坐享上開洗錢之財物，若逕對被告宣告沒收洗錢之財物，顯有過苛之虞，故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11條前段、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39條第1項、第55條、第42條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文俐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齡慧、郭文俐移送併辦，檢察官翁逸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洪士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玫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附錄所犯法條：
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申辦人

		金融機構帳戶

		備註



		1

		郭哲伶

		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郭哲伶新光帳戶)

		(被告姪女；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





		2

		同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郭哲伶郵局帳戶)

		同上



		3

		郭俊男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富邦318帳戶)

		




		4

		同上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富邦097帳戶)

		




		5

		同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國泰帳戶)

		




		6

		同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郵局帳戶)

		




		7

		同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中信帳戶)

		




		8

		俊城企業社郭俊男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俊成企業社中信帳戶)

		




		9

		俊佳商行郭俊男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俊佳聯邦帳戶)

		




		10

		郭健清

		台南市區○○○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郭健清漁會帳戶)

		(被告父親)



		11

		同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健清郵局帳戶)

		




		12

		吳雪珍

		台南市漁會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吳雪珍漁會帳戶)

		(被告母親)



		13

		郭俊興

		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興新光帳戶)

		(被告兄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05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俊男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

字第1298號）暨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11992號、第21703號、

114年度偵字第8877號、第8878號、21888號、第19765號），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俊男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拾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郭俊男知悉一般人對外收取金融機構帳戶之用途，常係為遂

    行財產犯罪之需要，以便利贓款取得，及使相關犯行不易遭

    人追查，而已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

    物任由他人使用，將可能遭他人利用作為詐欺等財產犯罪之

    工具，且他人如以該帳戶收受、提領詐欺等財產犯罪所得，

    將因此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

    在，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詎郭俊男

    仍不顧於此，基於縱其提供帳戶資料將幫助他人實施詐欺取

    財犯罪及幫助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亦均

    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11月30日前某時

    許，在不詳地點，利用其保管如附表所示之帳戶機會，將附

    表所示之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予不詳人士，而將附表所示帳戶

    之提款卡（含密碼）等物提供與該人所屬之詐騙集團使用。

    該等詐騙集團成員取得前述帳戶資料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後為下列行為

    ：

　㈠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26日某時起透過通訊軟體「LIN

    E」與徐誼庭聯繫，佯稱有投資網站可購買虛擬貨幣獲利，

    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徐誼庭誤信為真，於112年1

    2月15日下午3時許轉帳新臺幣（下同）15萬元至郭哲伶新光

    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㈡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26日0時許起透過「LINE」與張

    芳足聯繫，佯稱可經由網站購買優惠券投資獲利，但須投入

    資金至指定帳戶充值云云，致張芳足信以為真而依指示辦理

    ，於112年12月17日上午11時31分許轉帳3萬元至郭哲伶新光

    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㈢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3日某時起透過「LINE」與伍

    姵諭聯繫，佯稱可經代為購買運彩獲利，但須先匯款至指定

    帳戶云云，致伍姵諭不疑有他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

    5日下午7時24分許，轉帳110896元至郭哲伶郵局帳戶內，旋

    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㈣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3日起透過「LINE」與葉香伶

    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

    云云，致葉香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4日

    上午9時53分許、9時54分許及12月15日下午1時58分許，各

    轉帳5萬元、10萬元、10萬元至郭哲伶郵局帳戶內，旋遭不

    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併辦部分：　

　㈤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以㈢之方式對伍姵諭施用詐術，致伍姵諭不

    疑有他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3日，各轉帳2萬元、5

    萬元及3萬元至郭俊興新光帳戶，再於12月15日轉帳17萬元

    至郭健清郵局帳戶，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㈥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日起透過「LINE」與林美玲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

    指定帳戶云云，致林美玲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

    2月1日下午9時42分許，轉帳35000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

    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㈦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3日起透過「LINE」與王玫媗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

    指定帳戶云云，致王玫媗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

    1月30日下午5時57分許，轉帳3萬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

    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㈧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陳佩筠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

    指定帳戶云云，致陳佩筠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

    1月30日下午8時2分許，轉帳4萬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

    ，於12月3日下午7時43分、44分許，各轉帳5萬元、5萬元至

    俊成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

    領殆盡。

　㈨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陳禹彤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

    指定帳戶云云，致陳禹彤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

    2月1日下午9時11分許，轉帳3萬元、3萬元至郭俊男台北富

    邦帳戶內，於11月30日上午11時8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佳商

    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㈩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劉宜萱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

    指定帳戶云云，致劉宜萱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

    2月2日上午12時3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

    ，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間某日起透過「LINE」與顧君

    瑤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

    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顧君瑤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

    年11月30日上午9時53分、57分許，各轉帳5萬元、5萬元至

    郭俊男國泰世華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

    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間某日起透過「LINE」與施春

    明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

    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施春明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

    年11月30日上午11時2分許，轉帳20萬元至郭俊男國泰世華

    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6日起透過「LINE」與簡志廷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

    指定帳戶云云，致簡志廷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

    2月1日上午9時26分許，轉帳24萬3千元至郭俊男國泰世華帳

    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3日起透過「LINE」與鐵佳松聯

    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

    定帳戶云云，致鐵佳松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

    月8日上午10時10分許，轉帳15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

    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8日起透過「LINE」與陳仲謀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

    指定帳戶云云，致陳仲謀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

    2月9日下午9時13分、15分及18分許，各轉帳5萬元、5萬元

    及5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

    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柯妏蓉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

    指定帳戶云云，致柯妏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

    2月10日下午3時44分許，轉帳4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

    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0日起透過「LINE」與張銘洲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

    指定帳戶云云，致張銘洲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

    2月10日下午3時49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

    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2日起透過「LINE」與楊茵茵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

    指定帳戶云云，致楊茵茵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

    2月10日下午4時57分許，轉帳3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

    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林郁芸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

    指定帳戶云云，致林郁芸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

    2月1日下午7時56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

    ，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7日起透過「LINE」與陳宜君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

    指定帳戶云云，致陳宜君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

    2月1日下午9時22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

    ，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日起，透過「Instagram」與

    陳偉元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

    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偉元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

    年12月1日下午11時26分許，轉帳2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

    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6日起，透過「Instagram」

    與劉燕容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

    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劉燕容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

    2年12月2日下午8時23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

    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2日起，透過「Instagram」與

    黃妤蓁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

    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黃好蓁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

    年12月3日下午2時53分許，轉帳2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

    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間某日起，透過「Instagram

    」與廖芷伶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

    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廖芷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

    112年12月3日下午5時38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

    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15日起透過「LINE」與涂媄文

    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

    帳戶云云，致涂媄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

    0日上午12時30分、33分許，轉帳4萬元、5萬元、5萬元至俊

    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

    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5日起透過「LINE」與余文文

    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

    帳戶云云，致余文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

    日上午9時33分、34分許，轉帳5萬元、16319元至俊城企業

    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間某日起透過「LINE」與吳濱

    彤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

    定帳戶云云，致吳濱彤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

    月2日下午1時37分許，轉帳3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

    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間某日起透過「LINE」與莊于

    瑩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

    定帳戶云云，致莊于瑩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

    月3日下午4時45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

    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林千畯

    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

    帳戶云云，致林千畯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

    日下午5時57分許、12月4日下午4時30分許，轉帳1萬元、3

    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

    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4日起透過「Instagram」與鍾

    承祐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

    指定帳戶云云，致鍾承祐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

    2月4日下午6時14分許，轉帳2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

    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日起透過「LINE」與施惠舋

    聯繫，佯稱可投資外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

    帳戶云云，致施惠舋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5

    日上午11時37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

    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5日起透過臉書與洪誼馨聯繫

    ，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

    帳戶云云，致洪誼馨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5

    日下午4時11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

    ，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8日起透過「LINE」與陳宜錞

    聯繫，佯稱可投資外匯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

    帳戶云云，致陳宜錞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

    0日上午12時54分、下午1時10分許，轉帳3萬元、1萬元至俊

    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朱志洧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

    指定帳戶云云，致朱志洧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

    1月30日上午12時55分、12月1日下午3時33分、35分、5時14

    分許，各轉帳1萬元、1萬元、1萬元、1萬元及1萬元至

　　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陳識中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

    指定帳戶云云，致陳識中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

    2月1日下午3時31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

    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2日起透過「LINE」與蘇紀禎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

    指定帳戶云云，致蘇紀禎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

    2月1日下午3時51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

    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24日起透過「LINE」與廖千慧

    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

    帳戶云云，致廖千慧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8

    日上午10時16分許，轉帳81684元至郭健清台南漁會帳戶內

    ，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某日起透過「Instagram」與

    詹舒硯聯繫，佯稱運彩下注已中獎，若欲提領，須先繳納稅

    金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詹舒硯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

    於112年12月8日下午6時7分許，轉帳5萬元至郭健清台南漁

    會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以之方式詐騙鍾承祐，致鍾承祐陷於錯誤

    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0日下午9時23分許，轉帳3萬

    元至郭健清台南漁會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

    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某日起透過臉書與賴美英聯繫

    ，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

    云云，致賴美英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4日

    上午10時16分許，轉帳5萬元至郭健清郵局帳戶內，旋遭不

    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4日起透過臉書與陳岑滿聯繫

    ，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

    云云，致陳岑滿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4日

    上午10時33分許、下午8時44分許，各轉帳5萬元、5萬元至

    郭健清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某日起透過「INSTAGRAM」、

    「LINE」與陳芷琳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

    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芷琳陷於錯誤而依指

    示辦理，於112年12月15日下午5時50分許，轉帳2萬元至郭

    健清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某日起透過臉書與陳俊豪聯繫

    ，佯稱可投資外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

    云云，致陳俊豪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日下

    午9時20分許，轉帳3萬元至吳雪珍台南漁會帳戶內，旋遭不

    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二、郭俊男以提供如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物之方

    式，幫助他人實施上開詐欺取財犯罪並幫助他人掩飾、隱匿

    此等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嗣因徐誼婷、張芳足、伍

    姵諭、葉香伶、林美玲、王玫媗、陳佩筠、陳禹彤、劉宜萱

    、顧君瑤、施春明、簡志廷、鐵佳松、陳仲謀、柯妏蓉、張

    銘洲、楊茵茵、林郁芸、陳宜君、陳偉元、劉燕容、黃妤蓁

    、廖芷伶、涂媄文、余文文、吳濱彤、莊于瑩、林千畯、鍾

    承祐、施惠舋、洪誼馨、陳宜錞、朱志洧、陳識中、蘇紀禎

    、廖千慧、詹舒硯、賴美英、陳岑滿、陳芷琳及陳俊豪陸續

    發現遭騙報警處理，始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徐誼婷、張芳足、伍姵諭、葉香伶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

    局第三分局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暨林美

    玲、王玫媗、陳佩筠、陳禹彤、劉宜萱、施春明、鐵佳松、

    陳仲謀、柯妏蓉、張銘洲、楊茵茵、林郁芸、陳宜君、陳偉

    元、劉燕容、黃妤蓁、廖芷伶、涂媄文、余文文、吳濱彤、

    莊于瑩、林千畯、施惠舋、洪誼馨、陳宜錞、朱志洧、陳識

    中、蘇紀禎、廖千慧、詹舒硯、賴美英、陳岑滿、陳芷琳及

    陳俊豪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移送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以下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因檢察官、被告於

    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

    之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無顯

    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

    能力；

二、又以下所引用卷內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則均無違反

    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

    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本院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郭俊男固不否認附表所示之帳戶資料(即提款卡及

    密碼)或為其申辦或為其保管，詐騙集團成員取得後，對事

    實欄所載被害人徐誼婷、張芳足、伍姵諭、葉香伶、林美玲

    、王玫媗、陳佩筠、陳禹彤、劉宜萱、顧君瑤、施春明、簡

    志廷、鐵佳松、陳仲謀、柯妏蓉、張銘洲、楊茵茵、林郁芸

    、陳宜君、陳偉元、劉燕容、黃妤蓁、廖芷伶、涂媄文、余

    文文、吳濱彤、莊于瑩、林千畯、鍾承祐、施惠舋、洪誼馨

    、陳宜錞、朱志洧、陳識中、蘇紀禎、廖千慧、詹舒硯、賴

    美英、陳岑滿、陳芷琳及陳俊豪施用詐術，致渠等陷於錯誤

    後，將款項分別匯入附表所示帳戶內，隨即為詐騙集團成員

    提領殆盡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涉有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

    之罪嫌，辯稱，全部帳戶都是遭辛袁曦竊走，分別某日是吃

    薑母鴨辛袁曦到我車上竊走，也有在我借宿他高雄仁武住處

    時竊走，當時我在醫院照顧哥哥，提款卡密碼都寫在提款卡

    上，所以拿到都能知道云云。

二、經查：

　㈠附表所示本件帳戶原係由被告申辦、保管使用，詐騙集團 取

    得帳戶資料後，對事實欄所示被害人施用詐術，致渠等陷於

    錯誤後匯款至附表所示帳戶，隨即遭提領一空，附表所示帳

    戶在事實欄被害人匯款前，餘額所剩很少之事實，業據被告

    自承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告姪女郭哲伶、被告兄長郭俊興及

    被告母親 吳雪珍證述相符；此外，事實欄一所示證人即被

    害人徐誼婷、張芳足、伍姵諭、葉香伶、林美玲、王玫媗、

    陳佩筠、陳禹彤、劉宜萱、顧君瑤、施春明、簡志廷、鐵佳

    松、陳仲謀、柯妏蓉、張銘洲、楊茵茵、林郁芸、陳宜君、

    陳偉元、劉燕容、黃妤蓁、廖芷伶、涂媄文、余文文、吳濱

    彤、莊于瑩、林千畯、鍾承祐、施惠舋、洪誼馨、陳宜錞、

    朱志洧、陳識中、蘇紀禎、廖千慧、詹舒硯、賴美英、陳岑

    滿、陳芷琳及陳俊豪於警詢中證述遭詐騙之過程明確，並有

    本件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被害人等人與詐騙集

    團成員對話紀錄及匯款、轉帳交易紀錄、不實之投資網站資

    料。是附表所示帳戶或為被告所申辦、或為被告幫親人保管

    使用，嗣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前之某時取

    得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用以詐騙被害

    人等人轉入款項，再由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該等款項提領殆

    盡而取得詐騙所得等事實，首堪認定。

　㈡次就不法之詐騙集團成員而言，渠等既知利用他人之帳戶掩

    飾犯行、取得贓款並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顯非愚昧

    之人，當知一般人於帳戶資料遭竊或遺失後，多會立即報警

    或向金融機構辦理掛失止付，如仍以該等帳戶作為犯罪工具

    ，渠等詐騙被害人使之轉帳或匯款至該等帳戶後，極有可能

    因帳戶所有人掛失止付遭凍結而無法提領或轉出，或於提領

    款項時遭人發覺，增高渠等犯罪遭查獲之可能，故該等詐騙

    集團成員若非確定渠等能自由使用該等帳戶提款，即確信帳

    戶所有人不會在渠等實際取得犯罪所得財物前報警處理或掛

    失止付，應不至於以該等帳戶從事犯罪，而此等確信，在該

    等帳戶係拾得或竊取之情況下，實無可能發生。查事實欄所

    載被害人係因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告知如事實欄所示之不實事

    項，始因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將款項轉入附表本件帳戶內，有

    如前述，足見該等詐騙集團成員於詐欺上開被害人時，應有

    把握被告不會於渠等提領款項前即報警處理或掛失止付，此

    唯有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係被告自願交付該

    等詐騙集團成員使用，該等詐騙集團成員始能有此確信，由

    此足認被告確曾自願交付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

    料供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工具甚明

    。

　㈢再被告如未曾將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交

    與他人使用，取得本件帳戶提款卡之人實無從憑空得知提款

    卡密碼並據以提款使用，本案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詐欺被

    害人轉帳至本件帳戶後，既能隨即將該等款項提領殆盡，足

    證被告曾主動將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交付與

    不詳人士使用無疑。佐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自承密碼即寫

    在提款卡上，不無為圖解釋詐騙集團何以得任意利用其提款

    卡而設詞辯解之情，自難逕信。

　㈣被告固另辯稱：是辛袁曦分別在其車上、在其投宿辛袁曦高

    雄仁武住處時所竊取云云。然查，附表所示金融帳戶存額所

    剩不高，業據被告自陳在卷 ，合於一般提供餘額極低之帳

    戶資料供以幫助詐欺、洗錢之常情相符；再者，附表所示金

    融帳戶高達13個，其中更有姪女、兄長及父母之金融帳戶，

    縱使被告因為擔任超商工作，因合作銀行變動而要更換，被

    告將數量眾多、載有密碼之提款卡隨身攜帶，已違反常情！

    再者，被告雖稱遭竊，惟此僅是個人一面之詞，果真失竊，

    又豈會一直與「辛袁曦」相處，且遭竊二次？被告辯稱附表

    所示帳戶之提款卡係遺失云云，委無可信。

　㈤另按幫助犯之故意，除需有認識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故

    意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故意」外，尚需具備幫助他人實現

    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惟行為人只要概

    略認識該特定犯罪之不法內涵即可，無庸過於瞭解正犯行為

    之細節或具體內容（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1798號、109

    年度臺上字第210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各類形式利用

    電話或通訊軟體進行詐騙，並收購人頭帳戶作為工具以供被

    害者轉入款項而遂行詐欺犯罪，及指派俗稱「車手」之人提

    款而取得犯罪所得，同時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此等犯

    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藉此層層規避執法人員查緝等事例，

    無日無時在平面、電子媒體經常報導，且經警察、金融、稅

    務單位在各公共場所張貼文宣廣為宣導，是上情應已為社會

    大眾所共知。而金融機構存款帳戶，攸關存戶個人財產權益

    之保障，專屬性甚高，衡諸常理，若非與存戶本人有密切之

    信賴關係，絕無可能隨意提供個人帳戶供他人使用；且於金

    融機構申請開設存款帳戶並無特殊之資格限制，一般民眾或

    公司行號皆可在金融機構申請開設帳戶作為提、存款之用，

    亦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複數之存款帳戶使用，實無對外

    取得帳戶使用之必要。再若款項之來源合法正當，受款人大

    可自行收受、提領，故如不利用自身帳戶取得款項，反而刻

    意對外徵求帳戶使用，就該等款項可能係詐欺等不法所得，

    當亦有合理之預期；基此，苟見他人以不合社會經濟生活常

    態之理由對外收取金融機構帳戶資料，衡情當知渠等取得帳

    戶資料通常均利用於從事與財產有關之犯罪，憑此遮斷金流

    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等情，亦均為週知之事實。被告提供

    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時已係年滿41歲之成年

    人，其心智已然成熟，具有一般之智識程度及豐富之社會生

    活經驗，且因近年來此等詐騙案件甚為猖獗，對於上開情形

    仍應有一定之認識，其竟猶不顧於此，恣意將本件帳戶之提

    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交與不詳人士利用，主觀上對於取得

    本件帳戶資料者將可能以此作為詐欺取財、洗錢工具等不法

    用途，及轉入本件帳戶內之款項極可能是詐欺等財產犯罪之

    不法所得，此等款項遭提領後甚有可能使執法機關不易續行

    追查等節，當均已有預見。則本案縱無具體事證顯示被告曾

    參與向被害人詐欺取財，或不法取得上開被害人遭詐騙款項

    等犯行，然被告既預見交付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

    供他人使用，誠有幫助從事詐欺取財犯行之人利用該帳戶實

    施犯罪及取得款項，因此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詐欺犯

    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可能，但其仍將本件帳戶之提款卡（

    含密碼）等資料任意交付他人使用，以致自己完全無法了解

    、控制本件帳戶資料之使用方法及流向，容任取得者隨意利

    用本件帳戶，縱使本件帳戶資料遭作為詐欺及洗錢之犯罪工

    具亦在所不惜，堪認被告主觀上顯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

    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㈥被告雖聲請傳喚證人蔡承諺，待證事實為辛袁曦曾告知蔡承

    諺附表所示帳戶資料為其所竊取云云。惟本院認為事實已臻

    明確，且即使蔡承諺到庭，亦僅能證明蔡承諺聽聞「辛袁曦

    」告知竊取附表所示帳戶資料之事實，而無法證明「辛袁曦

    」竊取附表所示帳戶資料之事實，此部分核無調查之必要，

    併此敘明。

　㈦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

    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規定業於113年7

    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0月0日生效。依該次修正前洗錢

    防制法第2條第2款規定，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

    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為洗錢行

    為，構成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應處7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但因修正前同條第3

    項限制「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故

    如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前一般

    洗錢罪之刑期上限應為有期徒刑5年；而依該次修正後洗錢

    防制法第2條第1款規定，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者

    均屬洗錢行為，其中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

    ，構成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處6月

    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是就同屬

    隱匿特定犯罪所得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

    本案洗錢行為而言，修正後就刑度已有異動，涉及科刑規範

    之變更，即有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必要。且按法律變更之比較

    ，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

    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

    整體適用法律；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

    之科刑限制，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

    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

    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

    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2

    30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從而，依刑法第2條第1項揭示

    之「從舊從輕」原則綜合比較上開規定修正前、後之適用結

    果，因修正前、後特定犯罪為普通詐欺罪之一般洗錢罪，有

    期徒刑之刑度上限均為5年；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規定法定刑有期徒刑之下限（2月）則較低，修正後之規定

    即未較有利於被告，自仍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法律即修正前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二、次按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

    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

    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

    言；故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

    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再按行為人主

    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

    他人提領後會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

    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則應論以幫助犯一般洗

    錢罪（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大字第3101號刑事裁定意旨參

    照）。被告將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物提供與他人

    使用，係使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得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

    於詐取他人財物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對被害人等人施以詐術

    ，致使伊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將款項轉入本件帳戶後，又由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該等款項提領殆盡，以此掩飾、隱匿此

    等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該等詐騙集團成員所為即均屬詐

    欺取財、洗錢之犯行；而本案雖無相當證據證明被告曾參與

    上開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但其提供本件帳

    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任由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使該

    等詐騙集團成員得以此為犯罪工具而遂行前揭犯行，顯係以

    幫助之意思，對該詐騙集團之上開詐欺取財、洗錢犯行提供

    助力，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113年7

    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之幫助

    洗錢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

    助詐欺取財罪。檢察官起訴意旨認被告所涉幫助洗錢罪嫌部

    分應以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論罪，容有誤會，應予更正如上。

三、又幫助犯係從屬於正犯而成立，並無獨立性，故幫助犯須對

    正犯之犯罪事實，具有共同認識而加以助力，始能成立，其

    所應負責任，亦以與正犯有同一認識之事實為限，若正犯所

    犯之事實，超過幫助者共同認識之範圍時，幫助者事前既不

    知情，自無由令其負責。被害人等人雖均因誤信詐騙集團成

    員傳遞之不實訊息而遭詐騙，但依現有之證據資料，除可認

    被告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外，仍乏證

    據足證被告對於詐騙集團成員之組成或渠等施行之詐騙手法

    亦有所認識，尚無從以幫助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加重詐

    欺取財罪之罪名相繩。

四、被告以1個提供附表所示帳戶資料之行為，幫助詐騙集團成

    員詐欺事實欄被害人交付財物得逞，同時亦均幫助詐騙集團

    成員藉由提領款項之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

    所在，係以1個行為幫助數次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為想

    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又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1992號、21703號、114年度偵

    字第8877號、第8878號、第21888號及19765號移送併辦案件

    ，或與起訴事實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或與起訴事實同一，

    自為本院審理範圍，併此敘明。

五、被告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

    ，為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

    正犯之刑度減輕其刑。

六、茲審酌被告有多次擔任詐騙集團車手前科，難認素行良好，

    不思戒慎行事，恣意提供姪女、兄長、父母及自己帳戶資料

    助益他人詐欺取財並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

    ，不僅造成親人接受偵查之困擾，更影響社會金融交易秩序

    及助長詐欺活動之發生，因此增加各被害人事後向幕後詐騙

    集團成員追償及刑事犯罪偵查之困難，殊為不該，被告犯後

    復矢口否認犯行，難認其已知悔悟，惟本案亦無證據足認被

    告曾參與詐術之施行或提領、分受詐得之款項，僅係單純提

    供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兼衡本案之被害人人數眾多、所受

    損害之金額龐大，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職畢業，入監前從事

    超商工作（參本院卷第130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所處罰金刑部分諭

    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七、沒收部分：

　㈠被告自始否認曾獲得酬金，亦無積極證據足證被告為上開犯

    行已獲有款項、報酬或其他利得，不能逕認被告有何犯罪所

    得，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次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犯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

    制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

    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該法第25條第1項亦已明定

    。惟按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

    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

    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

    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

    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

    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

    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

    字第251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

    第1項規定雖採義務沒收主義，且為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

    應優先適用，然依前揭判決意旨，仍有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

    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衡以被告係交付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

    ，僅屬幫助犯而非正犯，亦無證據足證被告曾實際坐享上開

    洗錢之財物，若逕對被告宣告沒收洗錢之財物，顯有過苛之

    虞，故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113年7月31日修

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

段、第11條前段、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39條第1項、第

55條、第42條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文俐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齡慧、郭文俐移送併辦

，檢察官翁逸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洪士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玫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附錄所犯法條：

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

    ，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

    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申辦人 金融機構帳戶 備註 1 郭哲伶 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郭哲伶新光帳戶) (被告姪女；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  2 同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郭哲伶郵局帳戶) 同上 3 郭俊男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富邦318帳戶)  4 同上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富邦097帳戶)  5 同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國泰帳戶)  6 同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郵局帳戶)  7 同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中信帳戶)  8 俊城企業社郭俊男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俊成企業社中信帳戶)  9 俊佳商行郭俊男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俊佳聯邦帳戶)  10 郭健清 台南市區○○○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郭健清漁會帳戶) (被告父親) 11 同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健清郵局帳戶)  12 吳雪珍 台南市漁會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吳雪珍漁會帳戶) (被告母親) 13 郭俊興 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興新光帳戶) (被告兄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05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俊男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298號）暨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11992號、第21703號、114年度偵字第8877號、第8878號、21888號、第197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俊男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郭俊男知悉一般人對外收取金融機構帳戶之用途，常係為遂行財產犯罪之需要，以便利贓款取得，及使相關犯行不易遭人追查，而已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物任由他人使用，將可能遭他人利用作為詐欺等財產犯罪之工具，且他人如以該帳戶收受、提領詐欺等財產犯罪所得，將因此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詎郭俊男仍不顧於此，基於縱其提供帳戶資料將幫助他人實施詐欺取財犯罪及幫助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亦均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11月30日前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利用其保管如附表所示之帳戶機會，將附表所示之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予不詳人士，而將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物提供與該人所屬之詐騙集團使用。該等詐騙集團成員取得前述帳戶資料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後為下列行為：
　㈠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26日某時起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徐誼庭聯繫，佯稱有投資網站可購買虛擬貨幣獲利，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徐誼庭誤信為真，於112年12月15日下午3時許轉帳新臺幣（下同）15萬元至郭哲伶新光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㈡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26日0時許起透過「LINE」與張芳足聯繫，佯稱可經由網站購買優惠券投資獲利，但須投入資金至指定帳戶充值云云，致張芳足信以為真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7日上午11時31分許轉帳3萬元至郭哲伶新光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㈢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3日某時起透過「LINE」與伍姵諭聯繫，佯稱可經代為購買運彩獲利，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伍姵諭不疑有他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5日下午7時24分許，轉帳110896元至郭哲伶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㈣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3日起透過「LINE」與葉香伶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葉香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4日上午9時53分許、9時54分許及12月15日下午1時58分許，各轉帳5萬元、10萬元、10萬元至郭哲伶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併辦部分：　
　㈤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以㈢之方式對伍姵諭施用詐術，致伍姵諭不疑有他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3日，各轉帳2萬元、5萬元及3萬元至郭俊興新光帳戶，再於12月15日轉帳17萬元至郭健清郵局帳戶，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㈥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日起透過「LINE」與林美玲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林美玲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9時42分許，轉帳35000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㈦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3日起透過「LINE」與王玫媗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王玫媗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下午5時57分許，轉帳3萬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㈧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陳佩筠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佩筠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下午8時2分許，轉帳4萬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於12月3日下午7時43分、44分許，各轉帳5萬元、5萬元至俊成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㈨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陳禹彤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禹彤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9時11分許，轉帳3萬元、3萬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於11月30日上午11時8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㈩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劉宜萱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劉宜萱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2日上午12時3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間某日起透過「LINE」與顧君瑤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顧君瑤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上午9時53分、57分許，各轉帳5萬元、5萬元至郭俊男國泰世華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間某日起透過「LINE」與施春明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施春明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上午11時2分許，轉帳20萬元至郭俊男國泰世華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6日起透過「LINE」與簡志廷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簡志廷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上午9時26分許，轉帳24萬3千元至郭俊男國泰世華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3日起透過「LINE」與鐵佳松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鐵佳松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8日上午10時10分許，轉帳15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8日起透過「LINE」與陳仲謀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仲謀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9日下午9時13分、15分及18分許，各轉帳5萬元、5萬元及5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柯妏蓉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柯妏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0日下午3時44分許，轉帳4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0日起透過「LINE」與張銘洲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張銘洲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0日下午3時49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2日起透過「LINE」與楊茵茵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楊茵茵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0日下午4時57分許，轉帳3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林郁芸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林郁芸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7時56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7日起透過「LINE」與陳宜君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宜君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9時22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日起，透過「Instagram」與陳偉元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偉元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11時26分許，轉帳2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6日起，透過「Instagram」與劉燕容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劉燕容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2日下午8時23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2日起，透過「Instagram」與黃妤蓁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黃好蓁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日下午2時53分許，轉帳2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間某日起，透過「Instagram」與廖芷伶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廖芷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日下午5時38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15日起透過「LINE」與涂媄文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涂媄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上午12時30分、33分許，轉帳4萬元、5萬元、5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5日起透過「LINE」與余文文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余文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上午9時33分、34分許，轉帳5萬元、16319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間某日起透過「LINE」與吳濱彤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吳濱彤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2日下午1時37分許，轉帳3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間某日起透過「LINE」與莊于瑩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莊于瑩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日下午4時45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林千畯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林千畯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日下午5時57分許、12月4日下午4時30分許，轉帳1萬元、3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4日起透過「Instagram」與鍾承祐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鍾承祐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4日下午6時14分許，轉帳2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日起透過「LINE」與施惠舋聯繫，佯稱可投資外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施惠舋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5日上午11時37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5日起透過臉書與洪誼馨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洪誼馨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5日下午4時11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8日起透過「LINE」與陳宜錞聯繫，佯稱可投資外匯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宜錞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上午12時54分、下午1時10分許，轉帳3萬元、1萬元至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朱志洧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朱志洧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上午12時55分、12月1日下午3時33分、35分、5時14分許，各轉帳1萬元、1萬元、1萬元、1萬元及1萬元至
　　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陳識中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識中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3時31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2日起透過「LINE」與蘇紀禎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蘇紀禎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3時51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24日起透過「LINE」與廖千慧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廖千慧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8日上午10時16分許，轉帳81684元至郭健清台南漁會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某日起透過「Instagram」與詹舒硯聯繫，佯稱運彩下注已中獎，若欲提領，須先繳納稅金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詹舒硯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8日下午6時7分許，轉帳5萬元至郭健清台南漁會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以之方式詐騙鍾承祐，致鍾承祐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0日下午9時23分許，轉帳3萬元至郭健清台南漁會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某日起透過臉書與賴美英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賴美英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4日上午10時16分許，轉帳5萬元至郭健清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4日起透過臉書與陳岑滿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岑滿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4日上午10時33分許、下午8時44分許，各轉帳5萬元、5萬元至郭健清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某日起透過「INSTAGRAM」、「LINE」與陳芷琳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芷琳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5日下午5時50分許，轉帳2萬元至郭健清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某日起透過臉書與陳俊豪聯繫，佯稱可投資外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俊豪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日下午9時20分許，轉帳3萬元至吳雪珍台南漁會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二、郭俊男以提供如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物之方式，幫助他人實施上開詐欺取財犯罪並幫助他人掩飾、隱匿此等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嗣因徐誼婷、張芳足、伍姵諭、葉香伶、林美玲、王玫媗、陳佩筠、陳禹彤、劉宜萱、顧君瑤、施春明、簡志廷、鐵佳松、陳仲謀、柯妏蓉、張銘洲、楊茵茵、林郁芸、陳宜君、陳偉元、劉燕容、黃妤蓁、廖芷伶、涂媄文、余文文、吳濱彤、莊于瑩、林千畯、鍾承祐、施惠舋、洪誼馨、陳宜錞、朱志洧、陳識中、蘇紀禎、廖千慧、詹舒硯、賴美英、陳岑滿、陳芷琳及陳俊豪陸續發現遭騙報警處理，始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徐誼婷、張芳足、伍姵諭、葉香伶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暨林美玲、王玫媗、陳佩筠、陳禹彤、劉宜萱、施春明、鐵佳松、陳仲謀、柯妏蓉、張銘洲、楊茵茵、林郁芸、陳宜君、陳偉元、劉燕容、黃妤蓁、廖芷伶、涂媄文、余文文、吳濱彤、莊于瑩、林千畯、施惠舋、洪誼馨、陳宜錞、朱志洧、陳識中、蘇紀禎、廖千慧、詹舒硯、賴美英、陳岑滿、陳芷琳及陳俊豪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移送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以下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因檢察官、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又以下所引用卷內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則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本院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郭俊男固不否認附表所示之帳戶資料(即提款卡及密碼)或為其申辦或為其保管，詐騙集團成員取得後，對事實欄所載被害人徐誼婷、張芳足、伍姵諭、葉香伶、林美玲、王玫媗、陳佩筠、陳禹彤、劉宜萱、顧君瑤、施春明、簡志廷、鐵佳松、陳仲謀、柯妏蓉、張銘洲、楊茵茵、林郁芸、陳宜君、陳偉元、劉燕容、黃妤蓁、廖芷伶、涂媄文、余文文、吳濱彤、莊于瑩、林千畯、鍾承祐、施惠舋、洪誼馨、陳宜錞、朱志洧、陳識中、蘇紀禎、廖千慧、詹舒硯、賴美英、陳岑滿、陳芷琳及陳俊豪施用詐術，致渠等陷於錯誤後，將款項分別匯入附表所示帳戶內，隨即為詐騙集團成員提領殆盡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涉有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之罪嫌，辯稱，全部帳戶都是遭辛袁曦竊走，分別某日是吃薑母鴨辛袁曦到我車上竊走，也有在我借宿他高雄仁武住處時竊走，當時我在醫院照顧哥哥，提款卡密碼都寫在提款卡上，所以拿到都能知道云云。
二、經查：
　㈠附表所示本件帳戶原係由被告申辦、保管使用，詐騙集團 取得帳戶資料後，對事實欄所示被害人施用詐術，致渠等陷於錯誤後匯款至附表所示帳戶，隨即遭提領一空，附表所示帳戶在事實欄被害人匯款前，餘額所剩很少之事實，業據被告自承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告姪女郭哲伶、被告兄長郭俊興及被告母親 吳雪珍證述相符；此外，事實欄一所示證人即被害人徐誼婷、張芳足、伍姵諭、葉香伶、林美玲、王玫媗、陳佩筠、陳禹彤、劉宜萱、顧君瑤、施春明、簡志廷、鐵佳松、陳仲謀、柯妏蓉、張銘洲、楊茵茵、林郁芸、陳宜君、陳偉元、劉燕容、黃妤蓁、廖芷伶、涂媄文、余文文、吳濱彤、莊于瑩、林千畯、鍾承祐、施惠舋、洪誼馨、陳宜錞、朱志洧、陳識中、蘇紀禎、廖千慧、詹舒硯、賴美英、陳岑滿、陳芷琳及陳俊豪於警詢中證述遭詐騙之過程明確，並有本件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被害人等人與詐騙集團成員對話紀錄及匯款、轉帳交易紀錄、不實之投資網站資料。是附表所示帳戶或為被告所申辦、或為被告幫親人保管使用，嗣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前之某時取得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用以詐騙被害人等人轉入款項，再由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該等款項提領殆盡而取得詐騙所得等事實，首堪認定。
　㈡次就不法之詐騙集團成員而言，渠等既知利用他人之帳戶掩飾犯行、取得贓款並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顯非愚昧之人，當知一般人於帳戶資料遭竊或遺失後，多會立即報警或向金融機構辦理掛失止付，如仍以該等帳戶作為犯罪工具，渠等詐騙被害人使之轉帳或匯款至該等帳戶後，極有可能因帳戶所有人掛失止付遭凍結而無法提領或轉出，或於提領款項時遭人發覺，增高渠等犯罪遭查獲之可能，故該等詐騙集團成員若非確定渠等能自由使用該等帳戶提款，即確信帳戶所有人不會在渠等實際取得犯罪所得財物前報警處理或掛失止付，應不至於以該等帳戶從事犯罪，而此等確信，在該等帳戶係拾得或竊取之情況下，實無可能發生。查事實欄所載被害人係因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告知如事實欄所示之不實事項，始因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將款項轉入附表本件帳戶內，有如前述，足見該等詐騙集團成員於詐欺上開被害人時，應有把握被告不會於渠等提領款項前即報警處理或掛失止付，此唯有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係被告自願交付該等詐騙集團成員使用，該等詐騙集團成員始能有此確信，由此足認被告確曾自願交付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供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工具甚明。
　㈢再被告如未曾將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交與他人使用，取得本件帳戶提款卡之人實無從憑空得知提款卡密碼並據以提款使用，本案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詐欺被害人轉帳至本件帳戶後，既能隨即將該等款項提領殆盡，足證被告曾主動將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交付與不詳人士使用無疑。佐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自承密碼即寫在提款卡上，不無為圖解釋詐騙集團何以得任意利用其提款卡而設詞辯解之情，自難逕信。
　㈣被告固另辯稱：是辛袁曦分別在其車上、在其投宿辛袁曦高雄仁武住處時所竊取云云。然查，附表所示金融帳戶存額所剩不高，業據被告自陳在卷 ，合於一般提供餘額極低之帳戶資料供以幫助詐欺、洗錢之常情相符；再者，附表所示金融帳戶高達13個，其中更有姪女、兄長及父母之金融帳戶，縱使被告因為擔任超商工作，因合作銀行變動而要更換，被告將數量眾多、載有密碼之提款卡隨身攜帶，已違反常情！再者，被告雖稱遭竊，惟此僅是個人一面之詞，果真失竊，又豈會一直與「辛袁曦」相處，且遭竊二次？被告辯稱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係遺失云云，委無可信。
　㈤另按幫助犯之故意，除需有認識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故意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故意」外，尚需具備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惟行為人只要概略認識該特定犯罪之不法內涵即可，無庸過於瞭解正犯行為之細節或具體內容（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1798號、109年度臺上字第210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各類形式利用電話或通訊軟體進行詐騙，並收購人頭帳戶作為工具以供被害者轉入款項而遂行詐欺犯罪，及指派俗稱「車手」之人提款而取得犯罪所得，同時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藉此層層規避執法人員查緝等事例，無日無時在平面、電子媒體經常報導，且經警察、金融、稅務單位在各公共場所張貼文宣廣為宣導，是上情應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而金融機構存款帳戶，攸關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專屬性甚高，衡諸常理，若非與存戶本人有密切之信賴關係，絕無可能隨意提供個人帳戶供他人使用；且於金融機構申請開設存款帳戶並無特殊之資格限制，一般民眾或公司行號皆可在金融機構申請開設帳戶作為提、存款之用，亦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複數之存款帳戶使用，實無對外取得帳戶使用之必要。再若款項之來源合法正當，受款人大可自行收受、提領，故如不利用自身帳戶取得款項，反而刻意對外徵求帳戶使用，就該等款項可能係詐欺等不法所得，當亦有合理之預期；基此，苟見他人以不合社會經濟生活常態之理由對外收取金融機構帳戶資料，衡情當知渠等取得帳戶資料通常均利用於從事與財產有關之犯罪，憑此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等情，亦均為週知之事實。被告提供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時已係年滿41歲之成年人，其心智已然成熟，具有一般之智識程度及豐富之社會生活經驗，且因近年來此等詐騙案件甚為猖獗，對於上開情形仍應有一定之認識，其竟猶不顧於此，恣意將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交與不詳人士利用，主觀上對於取得本件帳戶資料者將可能以此作為詐欺取財、洗錢工具等不法用途，及轉入本件帳戶內之款項極可能是詐欺等財產犯罪之不法所得，此等款項遭提領後甚有可能使執法機關不易續行追查等節，當均已有預見。則本案縱無具體事證顯示被告曾參與向被害人詐欺取財，或不法取得上開被害人遭詐騙款項等犯行，然被告既預見交付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供他人使用，誠有幫助從事詐欺取財犯行之人利用該帳戶實施犯罪及取得款項，因此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可能，但其仍將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任意交付他人使用，以致自己完全無法了解、控制本件帳戶資料之使用方法及流向，容任取得者隨意利用本件帳戶，縱使本件帳戶資料遭作為詐欺及洗錢之犯罪工具亦在所不惜，堪認被告主觀上顯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㈥被告雖聲請傳喚證人蔡承諺，待證事實為辛袁曦曾告知蔡承諺附表所示帳戶資料為其所竊取云云。惟本院認為事實已臻明確，且即使蔡承諺到庭，亦僅能證明蔡承諺聽聞「辛袁曦」告知竊取附表所示帳戶資料之事實，而無法證明「辛袁曦」竊取附表所示帳戶資料之事實，此部分核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㈦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0月0日生效。依該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規定，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為洗錢行為，構成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應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但因修正前同條第3項限制「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故如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刑期上限應為有期徒刑5年；而依該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規定，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者均屬洗錢行為，其中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構成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是就同屬隱匿特定犯罪所得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本案洗錢行為而言，修正後就刑度已有異動，涉及科刑規範之變更，即有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必要。且按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之科刑限制，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230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從而，依刑法第2條第1項揭示之「從舊從輕」原則綜合比較上開規定修正前、後之適用結果，因修正前、後特定犯罪為普通詐欺罪之一般洗錢罪，有期徒刑之刑度上限均為5年；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法定刑有期徒刑之下限（2月）則較低，修正後之規定即未較有利於被告，自仍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法律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二、次按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故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再按行為人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會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則應論以幫助犯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大字第3101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被告將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物提供與他人使用，係使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得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取他人財物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對被害人等人施以詐術，致使伊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將款項轉入本件帳戶後，又由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該等款項提領殆盡，以此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該等詐騙集團成員所為即均屬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而本案雖無相當證據證明被告曾參與上開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但其提供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任由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使該等詐騙集團成員得以此為犯罪工具而遂行前揭犯行，顯係以幫助之意思，對該詐騙集團之上開詐欺取財、洗錢犯行提供助力，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檢察官起訴意旨認被告所涉幫助洗錢罪嫌部分應以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論罪，容有誤會，應予更正如上。
三、又幫助犯係從屬於正犯而成立，並無獨立性，故幫助犯須對正犯之犯罪事實，具有共同認識而加以助力，始能成立，其所應負責任，亦以與正犯有同一認識之事實為限，若正犯所犯之事實，超過幫助者共同認識之範圍時，幫助者事前既不知情，自無由令其負責。被害人等人雖均因誤信詐騙集團成員傳遞之不實訊息而遭詐騙，但依現有之證據資料，除可認被告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外，仍乏證據足證被告對於詐騙集團成員之組成或渠等施行之詐騙手法亦有所認識，尚無從以幫助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加重詐欺取財罪之罪名相繩。
四、被告以1個提供附表所示帳戶資料之行為，幫助詐騙集團成員詐欺事實欄被害人交付財物得逞，同時亦均幫助詐騙集團成員藉由提領款項之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係以1個行為幫助數次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又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1992號、21703號、114年度偵字第8877號、第8878號、第21888號及19765號移送併辦案件，或與起訴事實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或與起訴事實同一，自為本院審理範圍，併此敘明。
五、被告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度減輕其刑。
六、茲審酌被告有多次擔任詐騙集團車手前科，難認素行良好，不思戒慎行事，恣意提供姪女、兄長、父母及自己帳戶資料助益他人詐欺取財並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不僅造成親人接受偵查之困擾，更影響社會金融交易秩序及助長詐欺活動之發生，因此增加各被害人事後向幕後詐騙集團成員追償及刑事犯罪偵查之困難，殊為不該，被告犯後復矢口否認犯行，難認其已知悔悟，惟本案亦無證據足認被告曾參與詐術之施行或提領、分受詐得之款項，僅係單純提供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兼衡本案之被害人人數眾多、所受損害之金額龐大，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職畢業，入監前從事超商工作（參本院卷第130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所處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七、沒收部分：
　㈠被告自始否認曾獲得酬金，亦無積極證據足證被告為上開犯行已獲有款項、報酬或其他利得，不能逕認被告有何犯罪所得，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次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犯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該法第25條第1項亦已明定。惟按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251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雖採義務沒收主義，且為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依前揭判決意旨，仍有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衡以被告係交付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僅屬幫助犯而非正犯，亦無證據足證被告曾實際坐享上開洗錢之財物，若逕對被告宣告沒收洗錢之財物，顯有過苛之虞，故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11條前段、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39條第1項、第55條、第42條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文俐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齡慧、郭文俐移送併辦，檢察官翁逸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洪士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玫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附錄所犯法條：
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申辦人

		金融機構帳戶

		備註



		1

		郭哲伶

		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郭哲伶新光帳戶)

		(被告姪女；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





		2

		同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郭哲伶郵局帳戶)

		同上



		3

		郭俊男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富邦318帳戶)

		




		4

		同上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富邦097帳戶)

		




		5

		同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國泰帳戶)

		




		6

		同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郵局帳戶)

		




		7

		同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中信帳戶)

		




		8

		俊城企業社郭俊男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俊成企業社中信帳戶)

		




		9

		俊佳商行郭俊男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俊佳聯邦帳戶)

		




		10

		郭健清

		台南市區○○○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郭健清漁會帳戶)

		(被告父親)



		11

		同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健清郵局帳戶)

		




		12

		吳雪珍

		台南市漁會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吳雪珍漁會帳戶)

		(被告母親)



		13

		郭俊興

		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興新光帳戶)

		(被告兄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05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俊男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298號）暨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11992號、第21703號、114年度偵字第8877號、第8878號、21888號、第197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俊男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郭俊男知悉一般人對外收取金融機構帳戶之用途，常係為遂行財產犯罪之需要，以便利贓款取得，及使相關犯行不易遭人追查，而已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物任由他人使用，將可能遭他人利用作為詐欺等財產犯罪之工具，且他人如以該帳戶收受、提領詐欺等財產犯罪所得，將因此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詎郭俊男仍不顧於此，基於縱其提供帳戶資料將幫助他人實施詐欺取財犯罪及幫助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亦均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11月30日前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利用其保管如附表所示之帳戶機會，將附表所示之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予不詳人士，而將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物提供與該人所屬之詐騙集團使用。該等詐騙集團成員取得前述帳戶資料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後為下列行為：

　㈠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26日某時起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徐誼庭聯繫，佯稱有投資網站可購買虛擬貨幣獲利，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徐誼庭誤信為真，於112年12月15日下午3時許轉帳新臺幣（下同）15萬元至郭哲伶新光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㈡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26日0時許起透過「LINE」與張芳足聯繫，佯稱可經由網站購買優惠券投資獲利，但須投入資金至指定帳戶充值云云，致張芳足信以為真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7日上午11時31分許轉帳3萬元至郭哲伶新光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㈢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3日某時起透過「LINE」與伍姵諭聯繫，佯稱可經代為購買運彩獲利，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伍姵諭不疑有他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5日下午7時24分許，轉帳110896元至郭哲伶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㈣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3日起透過「LINE」與葉香伶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葉香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4日上午9時53分許、9時54分許及12月15日下午1時58分許，各轉帳5萬元、10萬元、10萬元至郭哲伶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併辦部分：　

　㈤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以㈢之方式對伍姵諭施用詐術，致伍姵諭不疑有他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3日，各轉帳2萬元、5萬元及3萬元至郭俊興新光帳戶，再於12月15日轉帳17萬元至郭健清郵局帳戶，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㈥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日起透過「LINE」與林美玲 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林美玲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9時42分許，轉帳35000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㈦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3日起透過「LINE」與王玫媗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王玫媗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下午5時57分許，轉帳3萬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㈧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陳佩筠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佩筠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下午8時2分許，轉帳4萬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於12月3日下午7時43分、44分許，各轉帳5萬元、5萬元至俊成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㈨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陳禹彤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禹彤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9時11分許，轉帳3萬元、3萬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於11月30日上午11時8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㈩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劉宜萱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劉宜萱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2日上午12時3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台北富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間某日起透過「LINE」與顧君瑤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顧君瑤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上午9時53分、57分許，各轉帳5萬元、5萬元至郭俊男國泰世華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間某日起透過「LINE」與施春明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施春明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上午11時2分許，轉帳20萬元至郭俊男國泰世華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6日起透過「LINE」與簡志廷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簡志廷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上午9時26分許，轉帳24萬3千元至郭俊男國泰世華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3日起透過「LINE」與鐵佳松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鐵佳松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8日上午10時10分許，轉帳15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8日起透過「LINE」與陳仲謀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仲謀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9日下午9時13分、15分及18分許，各轉帳5萬元、5萬元及5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柯妏蓉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柯妏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0日下午3時44分許，轉帳4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0日起透過「LINE」與張銘洲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張銘洲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0日下午3時49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2日起透過「LINE」與楊茵茵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楊茵茵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0日下午4時57分許，轉帳3萬元至郭俊男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林郁芸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林郁芸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7時56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7日起透過「LINE」與陳宜君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宜君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9時22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日起，透過「Instagram」與陳偉元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偉元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11時26分許，轉帳2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6日起，透過「Instagram」與劉燕容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劉燕容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2日下午8時23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2日起，透過「Instagram」與黃妤蓁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黃好蓁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日下午2時53分許，轉帳2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間某日起，透過「Instagram」與廖芷伶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廖芷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日下午5時38分許，轉帳1萬元至郭俊男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15日起透過「LINE」與涂媄文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涂媄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上午12時30分、33分許，轉帳4萬元、5萬元、5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5日起透過「LINE」與余文文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余文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上午9時33分、34分許，轉帳5萬元、16319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間某日起透過「LINE」與吳濱彤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吳濱彤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2日下午1時37分許，轉帳3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間某日起透過「LINE」與莊于瑩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莊于瑩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日下午4時45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林千畯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林千畯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日下午5時57分許、12月4日下午4時30分許，轉帳1萬元、3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4日起透過「Instagram」與鍾承祐聯繫，佯稱可投資彩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鍾承祐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4日下午6時14分許，轉帳2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日起透過「LINE」與施惠舋聯繫，佯稱可投資外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施惠舋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5日上午11時37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5日起透過臉書與洪誼馨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洪誼馨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5日下午4時11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城企業社中國信託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8日起透過「LINE」與陳宜錞聯繫，佯稱可投資外匯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宜錞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上午12時54分、下午1時10分許，轉帳3萬元、1萬元至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朱志洧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朱志洧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1月30日上午12時55分、12月1日下午3時33分、35分、5時14分許，各轉帳1萬元、1萬元、1萬元、1萬元及1萬元至

　　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起透過「LINE」與陳識中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識中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3時31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2日起透過「LINE」與蘇紀禎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蘇紀禎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日下午3時51分許，轉帳1萬元至俊佳商行聯邦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24日起透過「LINE」與廖千慧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廖千慧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8日上午10時16分許，轉帳81684元至郭健清台南漁會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某日起透過「Instagram」與詹舒硯聯繫，佯稱運彩下注已中獎，若欲提領，須先繳納稅金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詹舒硯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8日下午6時7分許，轉帳5萬元至郭健清台南漁會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以之方式詐騙鍾承祐，致鍾承祐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0日下午9時23分許，轉帳3萬元至郭健清台南漁會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某日起透過臉書與賴美英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賴美英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4日上午10時16分許，轉帳5萬元至郭健清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4日起透過臉書與陳岑滿聯繫，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岑滿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4日上午10時33分許、下午8時44分許，各轉帳5萬元、5萬元至郭健清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某日起透過「INSTAGRAM」、「LINE」與陳芷琳聯繫，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芷琳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15日下午5時50分許，轉帳2萬元至郭健清郵局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某日起透過臉書與陳俊豪聯繫，佯稱可投資外幣獲利，穩賺不賠，但須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陳俊豪陷於錯誤而依指示辦理，於112年12月3日下午9時20分許，轉帳3萬元至吳雪珍台南漁會帳戶內，旋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之提領殆盡。

二、郭俊男以提供如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物之方式，幫助他人實施上開詐欺取財犯罪並幫助他人掩飾、隱匿此等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嗣因徐誼婷、張芳足、伍姵諭、葉香伶、林美玲、王玫媗、陳佩筠、陳禹彤、劉宜萱、顧君瑤、施春明、簡志廷、鐵佳松、陳仲謀、柯妏蓉、張銘洲、楊茵茵、林郁芸、陳宜君、陳偉元、劉燕容、黃妤蓁、廖芷伶、涂媄文、余文文、吳濱彤、莊于瑩、林千畯、鍾承祐、施惠舋、洪誼馨、陳宜錞、朱志洧、陳識中、蘇紀禎、廖千慧、詹舒硯、賴美英、陳岑滿、陳芷琳及陳俊豪陸續發現遭騙報警處理，始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徐誼婷、張芳足、伍姵諭、葉香伶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暨林美玲、王玫媗、陳佩筠、陳禹彤、劉宜萱、施春明、鐵佳松、陳仲謀、柯妏蓉、張銘洲、楊茵茵、林郁芸、陳宜君、陳偉元、劉燕容、黃妤蓁、廖芷伶、涂媄文、余文文、吳濱彤、莊于瑩、林千畯、施惠舋、洪誼馨、陳宜錞、朱志洧、陳識中、蘇紀禎、廖千慧、詹舒硯、賴美英、陳岑滿、陳芷琳及陳俊豪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移送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以下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因檢察官、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又以下所引用卷內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則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本院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郭俊男固不否認附表所示之帳戶資料(即提款卡及密碼)或為其申辦或為其保管，詐騙集團成員取得後，對事實欄所載被害人徐誼婷、張芳足、伍姵諭、葉香伶、林美玲、王玫媗、陳佩筠、陳禹彤、劉宜萱、顧君瑤、施春明、簡志廷、鐵佳松、陳仲謀、柯妏蓉、張銘洲、楊茵茵、林郁芸、陳宜君、陳偉元、劉燕容、黃妤蓁、廖芷伶、涂媄文、余文文、吳濱彤、莊于瑩、林千畯、鍾承祐、施惠舋、洪誼馨、陳宜錞、朱志洧、陳識中、蘇紀禎、廖千慧、詹舒硯、賴美英、陳岑滿、陳芷琳及陳俊豪施用詐術，致渠等陷於錯誤後，將款項分別匯入附表所示帳戶內，隨即為詐騙集團成員提領殆盡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涉有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之罪嫌，辯稱，全部帳戶都是遭辛袁曦竊走，分別某日是吃薑母鴨辛袁曦到我車上竊走，也有在我借宿他高雄仁武住處時竊走，當時我在醫院照顧哥哥，提款卡密碼都寫在提款卡上，所以拿到都能知道云云。

二、經查：

　㈠附表所示本件帳戶原係由被告申辦、保管使用，詐騙集團 取得帳戶資料後，對事實欄所示被害人施用詐術，致渠等陷於錯誤後匯款至附表所示帳戶，隨即遭提領一空，附表所示帳戶在事實欄被害人匯款前，餘額所剩很少之事實，業據被告自承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告姪女郭哲伶、被告兄長郭俊興及被告母親 吳雪珍證述相符；此外，事實欄一所示證人即被害人徐誼婷、張芳足、伍姵諭、葉香伶、林美玲、王玫媗、陳佩筠、陳禹彤、劉宜萱、顧君瑤、施春明、簡志廷、鐵佳松、陳仲謀、柯妏蓉、張銘洲、楊茵茵、林郁芸、陳宜君、陳偉元、劉燕容、黃妤蓁、廖芷伶、涂媄文、余文文、吳濱彤、莊于瑩、林千畯、鍾承祐、施惠舋、洪誼馨、陳宜錞、朱志洧、陳識中、蘇紀禎、廖千慧、詹舒硯、賴美英、陳岑滿、陳芷琳及陳俊豪於警詢中證述遭詐騙之過程明確，並有本件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被害人等人與詐騙集團成員對話紀錄及匯款、轉帳交易紀錄、不實之投資網站資料。是附表所示帳戶或為被告所申辦、或為被告幫親人保管使用，嗣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30日前之某時取得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用以詐騙被害人等人轉入款項，再由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該等款項提領殆盡而取得詐騙所得等事實，首堪認定。

　㈡次就不法之詐騙集團成員而言，渠等既知利用他人之帳戶掩飾犯行、取得贓款並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顯非愚昧之人，當知一般人於帳戶資料遭竊或遺失後，多會立即報警或向金融機構辦理掛失止付，如仍以該等帳戶作為犯罪工具，渠等詐騙被害人使之轉帳或匯款至該等帳戶後，極有可能因帳戶所有人掛失止付遭凍結而無法提領或轉出，或於提領款項時遭人發覺，增高渠等犯罪遭查獲之可能，故該等詐騙集團成員若非確定渠等能自由使用該等帳戶提款，即確信帳戶所有人不會在渠等實際取得犯罪所得財物前報警處理或掛失止付，應不至於以該等帳戶從事犯罪，而此等確信，在該等帳戶係拾得或竊取之情況下，實無可能發生。查事實欄所載被害人係因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告知如事實欄所示之不實事項，始因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將款項轉入附表本件帳戶內，有如前述，足見該等詐騙集團成員於詐欺上開被害人時，應有把握被告不會於渠等提領款項前即報警處理或掛失止付，此唯有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係被告自願交付該等詐騙集團成員使用，該等詐騙集團成員始能有此確信，由此足認被告確曾自願交付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供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工具甚明。

　㈢再被告如未曾將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交與他人使用，取得本件帳戶提款卡之人實無從憑空得知提款卡密碼並據以提款使用，本案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詐欺被害人轉帳至本件帳戶後，既能隨即將該等款項提領殆盡，足證被告曾主動將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交付與不詳人士使用無疑。佐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自承密碼即寫在提款卡上，不無為圖解釋詐騙集團何以得任意利用其提款卡而設詞辯解之情，自難逕信。

　㈣被告固另辯稱：是辛袁曦分別在其車上、在其投宿辛袁曦高雄仁武住處時所竊取云云。然查，附表所示金融帳戶存額所剩不高，業據被告自陳在卷 ，合於一般提供餘額極低之帳戶資料供以幫助詐欺、洗錢之常情相符；再者，附表所示金融帳戶高達13個，其中更有姪女、兄長及父母之金融帳戶，縱使被告因為擔任超商工作，因合作銀行變動而要更換，被告將數量眾多、載有密碼之提款卡隨身攜帶，已違反常情！再者，被告雖稱遭竊，惟此僅是個人一面之詞，果真失竊，又豈會一直與「辛袁曦」相處，且遭竊二次？被告辯稱附表所示帳戶之提款卡係遺失云云，委無可信。

　㈤另按幫助犯之故意，除需有認識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故意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故意」外，尚需具備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惟行為人只要概略認識該特定犯罪之不法內涵即可，無庸過於瞭解正犯行為之細節或具體內容（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1798號、109年度臺上字第210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各類形式利用電話或通訊軟體進行詐騙，並收購人頭帳戶作為工具以供被害者轉入款項而遂行詐欺犯罪，及指派俗稱「車手」之人提款而取得犯罪所得，同時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藉此層層規避執法人員查緝等事例，無日無時在平面、電子媒體經常報導，且經警察、金融、稅務單位在各公共場所張貼文宣廣為宣導，是上情應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而金融機構存款帳戶，攸關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專屬性甚高，衡諸常理，若非與存戶本人有密切之信賴關係，絕無可能隨意提供個人帳戶供他人使用；且於金融機構申請開設存款帳戶並無特殊之資格限制，一般民眾或公司行號皆可在金融機構申請開設帳戶作為提、存款之用，亦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複數之存款帳戶使用，實無對外取得帳戶使用之必要。再若款項之來源合法正當，受款人大可自行收受、提領，故如不利用自身帳戶取得款項，反而刻意對外徵求帳戶使用，就該等款項可能係詐欺等不法所得，當亦有合理之預期；基此，苟見他人以不合社會經濟生活常態之理由對外收取金融機構帳戶資料，衡情當知渠等取得帳戶資料通常均利用於從事與財產有關之犯罪，憑此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等情，亦均為週知之事實。被告提供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時已係年滿41歲之成年人，其心智已然成熟，具有一般之智識程度及豐富之社會生活經驗，且因近年來此等詐騙案件甚為猖獗，對於上開情形仍應有一定之認識，其竟猶不顧於此，恣意將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交與不詳人士利用，主觀上對於取得本件帳戶資料者將可能以此作為詐欺取財、洗錢工具等不法用途，及轉入本件帳戶內之款項極可能是詐欺等財產犯罪之不法所得，此等款項遭提領後甚有可能使執法機關不易續行追查等節，當均已有預見。則本案縱無具體事證顯示被告曾參與向被害人詐欺取財，或不法取得上開被害人遭詐騙款項等犯行，然被告既預見交付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供他人使用，誠有幫助從事詐欺取財犯行之人利用該帳戶實施犯罪及取得款項，因此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可能，但其仍將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任意交付他人使用，以致自己完全無法了解、控制本件帳戶資料之使用方法及流向，容任取得者隨意利用本件帳戶，縱使本件帳戶資料遭作為詐欺及洗錢之犯罪工具亦在所不惜，堪認被告主觀上顯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㈥被告雖聲請傳喚證人蔡承諺，待證事實為辛袁曦曾告知蔡承諺附表所示帳戶資料為其所竊取云云。惟本院認為事實已臻明確，且即使蔡承諺到庭，亦僅能證明蔡承諺聽聞「辛袁曦」告知竊取附表所示帳戶資料之事實，而無法證明「辛袁曦」竊取附表所示帳戶資料之事實，此部分核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㈦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0月0日生效。依該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規定，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為洗錢行為，構成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應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但因修正前同條第3項限制「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故如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刑期上限應為有期徒刑5年；而依該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規定，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者均屬洗錢行為，其中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構成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是就同屬隱匿特定犯罪所得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本案洗錢行為而言，修正後就刑度已有異動，涉及科刑規範之變更，即有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必要。且按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之科刑限制，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230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從而，依刑法第2條第1項揭示之「從舊從輕」原則綜合比較上開規定修正前、後之適用結果，因修正前、後特定犯罪為普通詐欺罪之一般洗錢罪，有期徒刑之刑度上限均為5年；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法定刑有期徒刑之下限（2月）則較低，修正後之規定即未較有利於被告，自仍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法律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二、次按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故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再按行為人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會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則應論以幫助犯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大字第3101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被告將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物提供與他人使用，係使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得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取他人財物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對被害人等人施以詐術，致使伊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將款項轉入本件帳戶後，又由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將該等款項提領殆盡，以此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該等詐騙集團成員所為即均屬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而本案雖無相當證據證明被告曾參與上開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但其提供本件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等資料任由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使該等詐騙集團成員得以此為犯罪工具而遂行前揭犯行，顯係以幫助之意思，對該詐騙集團之上開詐欺取財、洗錢犯行提供助力，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檢察官起訴意旨認被告所涉幫助洗錢罪嫌部分應以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論罪，容有誤會，應予更正如上。

三、又幫助犯係從屬於正犯而成立，並無獨立性，故幫助犯須對正犯之犯罪事實，具有共同認識而加以助力，始能成立，其所應負責任，亦以與正犯有同一認識之事實為限，若正犯所犯之事實，超過幫助者共同認識之範圍時，幫助者事前既不知情，自無由令其負責。被害人等人雖均因誤信詐騙集團成員傳遞之不實訊息而遭詐騙，但依現有之證據資料，除可認被告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外，仍乏證據足證被告對於詐騙集團成員之組成或渠等施行之詐騙手法亦有所認識，尚無從以幫助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加重詐欺取財罪之罪名相繩。

四、被告以1個提供附表所示帳戶資料之行為，幫助詐騙集團成員詐欺事實欄被害人交付財物得逞，同時亦均幫助詐騙集團成員藉由提領款項之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係以1個行為幫助數次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又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1992號、21703號、114年度偵字第8877號、第8878號、第21888號及19765號移送併辦案件，或與起訴事實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或與起訴事實同一，自為本院審理範圍，併此敘明。

五、被告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度減輕其刑。

六、茲審酌被告有多次擔任詐騙集團車手前科，難認素行良好，不思戒慎行事，恣意提供姪女、兄長、父母及自己帳戶資料助益他人詐欺取財並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不僅造成親人接受偵查之困擾，更影響社會金融交易秩序及助長詐欺活動之發生，因此增加各被害人事後向幕後詐騙集團成員追償及刑事犯罪偵查之困難，殊為不該，被告犯後復矢口否認犯行，難認其已知悔悟，惟本案亦無證據足認被告曾參與詐術之施行或提領、分受詐得之款項，僅係單純提供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兼衡本案之被害人人數眾多、所受損害之金額龐大，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職畢業，入監前從事超商工作（參本院卷第130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所處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七、沒收部分：

　㈠被告自始否認曾獲得酬金，亦無積極證據足證被告為上開犯行已獲有款項、報酬或其他利得，不能逕認被告有何犯罪所得，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次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犯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該法第25條第1項亦已明定。惟按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251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雖採義務沒收主義，且為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依前揭判決意旨，仍有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衡以被告係交付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僅屬幫助犯而非正犯，亦無證據足證被告曾實際坐享上開洗錢之財物，若逕對被告宣告沒收洗錢之財物，顯有過苛之虞，故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11條前段、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39條第1項、第55條、第42條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文俐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齡慧、郭文俐移送併辦，檢察官翁逸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洪士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玫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附錄所犯法條：

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申辦人 金融機構帳戶 備註 1 郭哲伶 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郭哲伶新光帳戶) (被告姪女；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  2 同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郭哲伶郵局帳戶) 同上 3 郭俊男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富邦318帳戶)  4 同上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富邦097帳戶)  5 同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國泰帳戶)  6 同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郵局帳戶)  7 同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男中信帳戶)  8 俊城企業社郭俊男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俊成企業社中信帳戶)  9 俊佳商行郭俊男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俊佳聯邦帳戶)  10 郭健清 台南市區○○○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郭健清漁會帳戶) (被告父親) 11 同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健清郵局帳戶)  12 吳雪珍 台南市漁會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吳雪珍漁會帳戶) (被告母親) 13 郭俊興 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郭俊興新光帳戶) (被告兄長) 







